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167號

上  訴  人  花蓮縣地方稅務局

代  表  人  呂玉枝             

訴訟代理人  劉豐州  律師

            吳典倫  律師

被 上訴 人  福安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正良             

訴訟代理人  陳冠諭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地方稅務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

年12月30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516號、109年度訴

字第546號、110年度訴字第26號合併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依經濟部礦務局礦業權者礦區資料及開採礦石數量

通報表通報，以被上訴人於民國㈠106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

日、㈡108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㈢108年7月1日至同年1

2月31日，於花蓮縣境內分別開採礦石㈠1,612,789公噸、㈡

100公噸、963,060公噸、㈢1,035,780公噸，按105年6月28

日制定之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下稱系爭自治條

例）第6條規定，分別以106年8月11日花稅土字第106023305

7號函、108年8月5日花稅土字第1080233713、1080233714號

函、109年2月13日花稅土字第1090230736號函（下合稱原處

分）核定課徵礦石開採特別稅應納稅額新臺幣（下同）112,

895,230元、7,000元、67,414,200元及72,504,600元。被上

訴人不服，分別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原

處分及復查決定均撤銷，經原審法院合併判決將訴願決定及

復查決定均撤銷。上訴人不服，乃提起本件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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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上訴人起訴之主張、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

所載。

三、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復查決定，其理由略謂：

　㈠觀諸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揭示之立法目的、第4條、第5條規

定之課稅客體與納稅義務人，及第10條所定課稅收入之用

途，均與101年10月18日制定、105年6月28日廢止之花蓮縣

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下稱前自治條例）並無

二致，是該2自治條例之名稱雖稍有不同，惟因所定稅捐構

成要件相同，自應認屬同一地方稅，故其稅率之調整，應受

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限制，即不得超過前自

治條例第6條所定每公噸10元之30％。惟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

規定為前自治條例規定稅率之700％，明顯違背地方稅法通

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屬違法。復觀諸地方稅法通則第

2條各款對地方稅所作定義，乃同時包括中央立法及地方立

法所課徵之特定稅捐，該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有關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府調高地方稅原規定稅率（額）以30％為上

限之規定，則僅將印花稅、土地增值稅排除於適用範圍以

外，依此而論，該通則第2條所定其他地方稅，不問係由中

央立法或係地方制定自治條例所課徵者，其稅率調高均應受

30％之限制。上訴人所引用立法院90年4月2日第4屆第5會期

財政、內政及民族、法制三委員會第一次聯席會議紀錄中，

時任財政部長顏慶章所言：「在個別稅法中我們授予他們在

原定百分之三十的範圍內，可以調高稅率，其中包括地價

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印花稅

等。」僅在舉例說明個別稅法中如已授權地方得調高稅率

者，應依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行之，並未表示地方

自行課徵之地方稅即不適用該條項規定；至於立法院91年5

月29日第5屆第1會期財政委員會第25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所

載，時任財政部次長王得山對立法委員陳茂男詢問：為何臨

時稅及特別稅未規定最高限額時，答稱：「這部分是授權給

地方議會決定。特別稅只能辦四年，如要繼續辦，就要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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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過；臨時稅是兩年，原則上是由地方議會處理。」等語，

無非引述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之內容，並未提及該

通則第4條第1項適用範圍之問題。又立法委員周錫瑋、蔡正

元於地方稅法通則制定過程雖曾分別提出草案，且於第4條

第1項均採取列舉方式，將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

契稅、娛樂稅列為得以30％為上限調高原規定稅率之對象，

然並未為最終三讀通過之條文所採納，則上訴人執上述財政

部官員於立法院之說明及個別立法委員提案內容，主張地方

政府自行課徵之地方稅，不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

所定稅率調高上限所拘束，自非可採。又上訴人另稱苗栗

縣、宜蘭縣、桃園市課徵特別稅，亦有稅額調漲幅度逾越地

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例，如確有其事，乃上述

各該自治團體制定之自治條例是否牴觸地方稅法通則而無效

之問題，非可據以推論地方政府自行立法課徵之稅捐，其稅

率調整無須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限制，故

亦無從執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況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

項所揭示地方稅調漲幅度應有一定限制，俾納稅義務人得預

測其所應負擔稅捐，且避免國家整體稅負比，不致因地方稅

之無節制課徵而波動過大，影響國家整體財政規劃等立法意

旨，與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及國家整體或其他地方自治團體之

公共利益均密切相關，應為中央立法與地方政府制定自治條

例課徵之地方稅所一致遵循，地方政府不得藉詞憲法保障地

方自治立法權及地方自治制度，即漫無限制調增地方稅之稅

率，故上訴人所稱系爭自治條例課徵之礦石開採特別稅，係

就礦石開採行為對花蓮縣之自然環境、居民生計造成之影

響，所形成政策，屬自治事項核心領域，故其稅率應由地方

自治團體自行訂定，否則將使地方財政更形惡化，有違憲法

保障地方自治之精神云云，均不足據為該自治條例第6條可

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恣意調高稅率至原

規定7倍之正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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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綜上，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因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

前段規定，而為無效，上訴人據以依每公噸70元之稅率，以

原處分對被上訴人課徵礦石開採特別稅，其稅額之計算即有

違誤。惟系爭自治條例其他條文核與地方稅法通則相關規定

尚無違背，故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在花蓮縣境內開採礦石之行

為課徵特別稅，並非法所不許，惟課稅金額究為若干，尚待

花蓮縣議會依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系爭自

治條例第6條所定稅率重新議決，由上訴人憑以另為復查決

定，原審無從代為決定，為免撤銷原處分將致重行核課時逾

越核課期間，致有違稅捐稽徵之公平，爰將復查決定及訴願

決定撤銷，由上訴人俟合法稅率決定後，於復查程序重為處

分。另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提出「花蓮縣礦石開採

特別稅行政訴訟法律鑑定書」，既未經被上訴人辯論及表示

意見，自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等語。

四、上訴意旨略謂：

　㈠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就地方稅固有立法定義，但該通則各條

文所指地方稅為何，仍應參酌目的解釋、體系解釋、歷史

（立法）解釋等解釋方法，始能明其真義，不能率認地方稅

法通則各條文所定之地方稅包含第2條所規定之各種地方

稅。舉例而言，若因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之立法定義，而認

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亦包含附加稅課，則可能會造

成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可徵收之附加稅課超出國稅原

規定稅率30％限制之結果，此種解釋自非符合規範意旨之解

釋。而按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規定之「地方稅」，依其性質

應區分為「法定地方稅」（即中央為維持全國法律秩序與生

活條件之統一性，立法訂定該稅種，由地方課徵，以統一確

保各地方財源），及「任意地方稅」（地方自治團體基於憲

法所賦予地方自治之權能而自行開徵）。　

　㈡由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明確使用「開徵」乙詞，且第6條更配

合規定開徵之程序，可知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所規定之稅，

係指地方政府基於地方財政需要，因地制宜決定額外開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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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稅，性質上係屬於「任意地方稅」。反觀地方稅法通則第

4條第1項規定既有「原規定稅率」用語，此係針對地方稅中

有「原規定稅率（額）」之稅，賦予地方政府調高於30％以

內作為「徵收率」之權限，再搭配同條第2項進一步規定第1

項稅率之調整實施後，僅能隨「中央原規定稅率」上限調整

之用語，可知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規定之對象，乃法

定地方稅。換言之，如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之規範對象

包含地方自行立法之地方稅，因該稅自始非中央立法徵收，

從而不存在所謂「中央原規定稅率」，則同條第2項所定之

「中央原規定稅率」等文字即失其意義。又法定地方稅因本

身並無施行期間之限制，始有賦予地方在30％範圍內調整徵

收率之需要；任意地方稅因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特

別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4年，課徵年限屆滿後，地方議會乃

適應地方自治之需要，就課徵對象、稅基、稅率等重新檢

討，制定新之特別稅自治條例，換言之，任意地方稅並無如

法定地方稅所生之「原稅率」問題，可知地方稅法通則第4

條所定之地方稅，僅限於法定地方稅。原判決不察，徒以地

方稅法通則第2條對地方稅所做之定義係同時包含中央立法

及地方立法之地方稅為由，無視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

「原規定稅率」及第2項特別規定「中央原規定稅率」之用

語，即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之規定適用於本件花蓮縣

議會自行立法訂定之礦石開採特別稅云云，洵有適用地方稅

法通則第4條規定不當之違法。復就不予採納上訴人於原審

已為之上開主張，未予敘明何以不可採取，亦有判決不備理

由之違法。

　㈢依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4條、第5條之立法目的，顯然即

係就地方稅法通則草案（行政院版）之立法總說明所述「開

徵新稅」、「調高其地方稅徵收率（額）」及「在現有國稅

中附加課徵」等三項立法目的而為規定，亦即，地方稅法通

則第4條之立法目的顯然係在賦予地方政府調高地方稅徵收

率（額）之權限，而非在規範地方稅之開徵；依地方稅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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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3條、第4條、第5條之立法體系架構，第3條第1項本

文、第4條第1項本文、第5條第1項本文，乃係分別就地方政

府之「開徵新稅」、「調高其地方稅徵收率（額）」及「在

現有國稅中附加課徵」之權限賦予而為規定，而各該條文第

1項但書及後續項次，則係就上開權限之限制而為規定，亦

即，有關地方稅開徵之限制，乃係規定於地方稅法通則第3

條，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並非就地方稅之開徵而為規範，更

非有關地方稅開徵限制之規定。又細繹地方稅法通則草案

（行政院版）之立法總說明及官員提出之解釋（90年4月2日

立法院第4屆第5會期財政、內政及民族、法制三委員會第1

次聯席會議紀錄、91年5月29日立法院第5屆第1會期財政委

員會第25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參照），可知地方稅法通則第

4條之「調高稅率」確實係針對法定地方稅所規定。再將地

方稅法通則草案第4條第1項規定，就周錫瑋委員提案版本及

蔡正元委員提案版本，與行政院提案版本做比較，更可知悉

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於立法過程中之共識，係將地方政府得

依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調高稅率之客體，僅限定於法定

地方稅。則由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之立法歷程觀之，立法者

及提案之行政機關於制定時，確實僅係針對法定地方稅為

之，而從無將該規定適用於任意地方稅之意思。原判決肯認

時任財政部次長之對話係在回應臨時稅及特別稅無最高限額

之限制，卻又稱時任財政部次長之對話「無非引述地方稅法

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之內容，不足以認定特別稅不受地

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最高稅額之限制」云云，不但曲解時

任財政部次長之答詢內容，造成其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

項規定之解釋錯誤，而有適用該規定不當之違法，亦有判決

理由矛盾之違法。另自周錫瑋委員發言：「我和蔡委員所提

版本與中央的版本只有一個差別，也就是鄉鎮市能否自行開

徵稅課……」等語，顯見依周錫瑋及蔡正元等其他提案委員

之認知，渠等提案版本與行政院提案版本除鄉鎮市能否自行

開徵稅課外，其餘都完全沒有差別，亦即，渠等所擬具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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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舉法定地方稅中之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

娛樂稅之範圍，係等同於行政院提出草案排除印花稅及土地

增值稅之範圍，是周錫瑋及蔡正元所提案之版本文字，自足

做為參考，亦即立法當時，行政院與立法委員各個版本對調

高稅率上限的共識都是僅限於中央立法的地方稅，而不包括

地方自行立法的地方稅。而關於周錫瑋委員發言之主張，業

經上訴人提出在案，原判決未予採納，亦未敘明不可採，除

有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不當之違法，亦有判決

不備理由之違法。

　㈣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所謂之「地方稅」，原判決認除「中央

立法、地方徵收」之地方稅外，亦兼及於地方自行立法課徵

之地方稅云云，但透過文義、歷史、體系及目的因素之檢

討，及合憲性之考量，均以專指「中央立法、地方徵收」之

地方稅為適當。亦即，中央立法之地方稅法通則至多僅能以

維護全國法律秩序與經濟秩序之統一之目的，就中央立法、

地方徵收之地方稅，規範地方自治團體補充性調高其稅率之

幅度，但就地方自治團體為辦理自治事項之需要而「新開

徵」之地方稅，自應由其因地制宜，自為稅捐構成要件之設

計，當然不可限制其調整稅率幅度，始合乎憲法保障地方自

治制度之要求。是以，最終以合憲性因素複核此地方稅法通

則第4條第1項所謂「地方稅」，應認其僅指法定地方稅。原

判決未慮及此，率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所定之

「地方稅」，包含系爭自治條例所開徵之地方稅，自有適用

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不當之違法。　　

　㈤地方稅間是否具同一性之判斷，應以實證法依據是否相同為

準，蓋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已規定特別稅施行期間屆滿

後，應「重行辦理」，從而該「重行辦理」所立法課徵之地

方稅，與前法所定之地方稅，自屬不同之地方稅。又地方稅

之制定乃地方民意之展現，前特別稅之施行期間一旦屆滿，

是否繼續課徵、課徵之對象及範圍是否變動，應由代表當時

民意之地方議會斟酌地方實際狀況決定，如徒以前、後自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條例「實質上」相同，即認前、後之地方稅屬同一地方稅，

而認有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之適用，不但與地方稅法通

則第3條第2項規定不符，也與地方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之精

神相悖。則系爭自治條例屬新特別稅之開徵，與前自治條例

並不具同一性，系爭自治條例所規定之稅率縱與前自治條例

不同，亦不屬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規定同一地方稅調

高徵收率（額）之情形。原判決認前自治條例與系爭自治條

例具同一性，故系爭自治條例有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

定之適用云云，顯有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及第3條

第2項等規定之違誤。另其他縣市諸如苗栗縣、宜蘭縣及桃

園市皆有將自行立法開徵之地方稅稅率漲幅超過30％之情

形。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所影響者，不僅唯獨上訴人而

已，從而如認地方議會於前特別稅自治條例期間屆滿後，重

新制定之自治條例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調漲30％之限

制，對地方自治之推動將產生嚴重負面影響，自非妥適之解

釋。

　㈥按多位立法委員於111年5月間就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所

提出之修正案及時任財政部長於同年12月間於立法院第10屆

第6會期財政、內政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之說明，可證地方

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從頭到尾均不包括任意地方稅，僅

專指法定地方稅。又關於法院就地方自治條例有無抽象法規

審查權、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之適用範圍、系爭自治條

例所定之地方稅是否同一等問題，有多位學者之法律鑑定意

見書可參等語，為此請求廢棄原判決，並就廢棄部分，駁回

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訴。

五、經核原判決尚無違誤，茲援引如附表所示相關法規補充論述

如下： 

　㈠按地方自治條例非屬憲法第170條所定義之法律，本院審查

行政處分之違法性，對於作成行政處分之法規依據如屬地方

自治條例，自有權審查該條例之規範內容有無「與憲法、法

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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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之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所規定之情事，合先指

明。　

  ㈡次按財政收支劃分法第7條明文「直轄市、縣(市)及鄉(鎮、

市)立法課徵稅捐，以本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並應依地方

稅法通則之規定。」地方制度法第67條第2項亦明文「地方

稅之範圍及課徵，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明確指示地方

稅之課徵立法應遵守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自包括課稅權之

賦予及其框限之節制，如有違反，依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

項之規定，即屬無效。次按地方稅法通則自91年立法實行以

來，從未修正，為各地方自治團體立法徵收地方稅之框架規

範，其中第2條列舉說明地方稅種類，提供地方自治團體增

加財源之路徑；另第3條為課徵限制、年限，第4條為調高稅

率限制、第6條為制定程序及中央監督等具體規定。可謂已

提供增加經費來源之管道，並同時予以一定之限制，避免過

度侵害人民之財產權，其旨同時寓有保障納稅義務人之意

義。按法律作為規範社會生活之工具，其規定具有引導之作

用，為供適用者遵循及預知，其脈絡必須一致合於邏輯，用

語必須明確足以理解。在同一部法典中，對於相同事物原則

上不應有不同之解釋，尤其已有定義性或說明性之條文，其

明確性之要求更甚於其他，以作為同一體系內法律解釋之基

礎。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明文「本通則所稱地方稅，指下列

各稅：一、財政收支劃分法所稱直轄市及縣（市）稅、臨時

稅課。二、地方制度法所稱直轄市及縣（市）特別稅課、臨

時稅課及附加稅課。三、地方制度法所稱鄉（鎮、市）臨時

稅課。」已明確定義該通則所欲規範之地方稅種類。則該通

則內有關地方稅之規定，除別有明文可資適用外，自應以前

揭範圍為度。故同通則第4條第1項關於「……得就『其地方

稅』原規定稅率（額）上限，於百分之三十範圍內，予以調

高，訂定徵收率（額）。……」及第2項「……除因中央原

規定稅率（額）上限調整而隨之調整外，二年內不得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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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之調高上限及期限限制等規定所應適用之範圍，也應

為相同解釋。

　㈢上訴意旨仍執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於立法審議時財政部官員

詢答紀錄及其他立法委員提出之草案版本，指該條關於稅率

調高限制之規定，係針對中央立法地方課徵之「法定地方

稅」，不及於地方議會機關制定開徵之「任意地方稅」等原

審所不採之理由，指摘原審判決違背法令。查立法過程中官

員之詢答及立法委員所持之立場，固屬得為解釋法律之歷史

資料，然其究屬民主辯正交換意見之審議，唯待完成立法程

序經總統公布之內容，方對人民形成拘束力。當立法資料與

法條文字所呈現之客觀文義不盡相符時，歷史解釋即有其界

限，應注意法律目的之實現、所涉事項與時俱進之適用經

驗、人民權利之保障（尤其對於剝奪或限制人民基本權等重

大權益之法規）等等面相，妥適解釋有限之條文文字，以適

用該領域內無限變動之社會事實。須知上訴人所稱之「任意

地方稅」，大多以地方自治團體地理上擁有的特定資源為稅

捐客體(例如本案之礦石稅)，涉及之稅捐主體人數較少且範

圍明確，客體類別特定，因此縣級地方自治團體之主管機關

調高稅率課徵所面臨之政治阻力較小，也較易採行。然而對

納稅義務人而言，此等涉及資源開採之任意地方稅，乃屬間

接稅，要透過交易轉嫁予最終消費者。且此等開採行為常有

鉅額之先期成本投入，礦石稅之稅額，亦為先期成本之一

部，為作成「是否為採礦投資」決策之重要參考因素之一，

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預測性。如果此等投入成本事後變動

太大，會使原來預期之合理利潤消失甚或產生始料未及之虧

損，因此必須要有節制規定，以降低預估成本之變異性，維

護納稅義務人對投資收益之合理預期。徵諸地方稅法通則第

4條規定並立法理由載明：「四、基於租稅法定主義原則，

政府明定納稅義務之法律，應就其內容、標的、範圍等予以

明確規定，使納稅義務人可預測其應負擔稅捐，因此，直轄

市政府、縣（市）政府調高其地方稅徵收率（額）時，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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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規定調高幅度，爰明文限制其調高徵收率（額），以原規

定稅率（額）上限之百分之三十範圍內為之。」可明其旨。

同時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之節制調高稅額規定，並非沒

有考量地方自治團體在制定任意地方稅後，因情事變更所新

面臨之財政需求壓力，故僅規定原則上二年內不得調高(同

條第2項參照)，復透過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之限時法規

定(特別稅課至多為4年)，讓地方自治團體之主管機關可以

在4年以後重新立法時，思考調整同一稅捐之稅率(額)高

低。適用結果即是「能以修法手段，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4

條規定調升稅率(額)」之期間至多僅有2年(因自特定地方稅

調高稅率後起算2年間不能再調高)。可知該條第1項、第2項

規定已整體衡酌公私益之衡平，在允給地方自治機關財政立

法權充實財源外，同時防止過度侵害人民之財產權以避免難

以預期之不利益。故從規範目的以論，本條規定自無排除地

方立法之地方稅（即上訴人所指之任意地方稅）之理，更遑

論法未明文定義法定地方稅、任意地方稅而區別其適用。此

適為花蓮縣議會於98年1月12日首度訂立「花蓮縣礦石開採

特別稅自治條例」，對礦石開採業者開徵礦石稅後，於未屆

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所規定之最多開徵年限4年之前，

即於100年6月29日以修法方式，將該自治條例第6條原規定

計稅基礎，按礦石開採數量每公噸4元，修正為每公噸5.2元

之合法基礎。再對照花蓮縣議會接續於101年10月18日制定

之前自治條例，於第6條規定稅額為每公噸10元，乃依地方

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重行辦理」之結果，而非同通則第4

條第1項所指之「調高」稅率，而無與原稅率相較增加不得

超過30%之限制，其理益明；上訴主張地方自治團體為辦理

自治事項之需要而「新開徵」之地方稅，但因地制宜，不可

限制其調整稅率幅度等語，與上開意旨相符，惟本件應予探

究者為系爭自治條例之制定，是否具備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

第2項所規定「重行辦理」之實質，另詳論於後。原審引用

前述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之立法理由，論述系爭自治條例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1



有該條第1項前段之適用，核無不合。至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

第2項：「前項稅率(額)調整實施後，除因中央原規定稅率

(額)上限調整而隨之調整外，二年內不得調高。」之適用，

乃遇有中央立法調整稅率之上限時，所指向之地方稅不受2

年內不得調整之限制而已。上訴意旨援引其中「除因中央原

規定稅率(額)上限調整而隨之調整外」等文義，推論第4條

第1項之調高比例限制僅係針對中央立法之法定地方稅，而

不及於地方開徵之任意地方稅一節，反倒限縮同條第1項之

適用範圍，將發生地方立法之地方稅得於施行期限內任意調

高稅率，衝擊人民對限時法之預期，形同地方稅法通則有保

護規範不足之漏洞。上訴意旨又稱地方立法之地方稅課徵年

限最多4年，屆期檢討後認有必要即另訂新自治條例，故無

所謂「原稅率」可言一節，則顯然忽視前述花蓮縣議會於98

年1月12日首度訂立「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

即於未屆課徵年限前之100年6月29日，以修法方式將原「原

稅額」4元修正增加30%為5.2元之事實經驗於不論，自不可

採。復次，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第3條所指之附加課稅，依

該通則第5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辦理

自治事項，充裕財源，除關稅、貨物稅及加值型營業稅外，

得就現有國稅中附加徵收。但其徵收率不得超過原規定稅率

百分之三十。」係就國稅為附加，而規定其附加稅率之上

限，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除因配合中央政府增減稅率而調

整外，公布實施後2年內不得調高，整條規範乃就地方稅中

之附加稅課單獨規定，其文義清楚，即前揭「別有明文可資

適用」之情形，自無適用同通則第4條之必要。稽其立法理

由：「一、地方政府為辦理地方自治事項，除得以第三條及

第四條規定開徵新稅，及就其地方稅調高徵收率（額）外，

如其財政仍有不足，尚須籌措財源支應所需，爰授權地方政

府，除關稅、貨物稅及加值型營業稅外，得就現有國稅開徵

附加稅課。二、明定地方政府就國稅開徵附加稅課之限

制。」亦同此旨。從而，上訴意旨主張「若因地方稅法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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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之立法定義，而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亦包

含附加稅課，則可能會造成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可徵

收之附加稅課超出國稅原規定稅率30％限制之結果，此種解

釋自非符合規範意旨之解釋」云云，即難成立。

　㈣按我國憲法保障地方自治制度，地方自治團體亦享有權力分

立意義下之「立法權」，地方立法機關制定自治條例，即為

立法權作用之行使，於民主法治國家同受一般法治國原則之

拘束。次按地方課稅權之賦予，係提供地方自治團體自籌財

源之法律權源，在地方自治團體已有中央統籌分配補助款，

及其他非稅公課等財源收入下，應在歲出不足或有建設推展

之必要時，始得例外為之，自不應容許特別稅等條款長期存

在，因之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特別稅課及附加

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四年，臨時稅課至多二年，年限屆滿仍

需繼續課徵者，應依本通則之規定重行辦理。」以節制特別

稅之開徵，及有定期檢討重行辦理立法事項等要求，避免濫

行徵稅，侵害人民財產權。因此該條項之期限規定，本質上

亦寓有節制稅率增長之功能。故解釋上，基於地方稅法通則

之明文指引及法安定性，一個課徵特別稅之自治條例最長應

為4年，在4年期間內如有提高稅率，其幅度應不超過原訂稅

率之30%；如在年限屆滿前提前終局廢止，應是地方立法機

關審酌制定特別稅條例之目的已達，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而

為有利於人民之稅賦免除。如於未屆期前予以廢止，另在期

間內制定相同目的但超限增加稅額之課稅自治條例，增加人

民財產上負擔，自屬悖離地方稅法通則框限地方財政立法權

之意旨。原審調查認定前自治條例與系爭自治條例，名稱雖

稍有不同，惟所定立法目的、課稅客體、納稅義務人、課稅

收入用途等均相同，並無不合。查前自治條例於101年10月1

8日制定，其第11條規定自102年1月14日起至106年1月13日

止為施行期間，具有限時法之性質，人民對此施行期限已具

有信賴，信其因時效經過而自動失效。乃花蓮縣議會於101

年10月18日所公布之前自治條例實施期間尚未屆至前，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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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6月28日予以廢止，並同日公布系爭自治條例，在第6

條規定以每公噸70元計徵稅額，為舊法規定於第6條之每公

噸10元之7倍，無視礦石採集有龐大的先期成本投入，加稅

結果將造成礦石取得成本上漲，影響被上訴人之營業損益，

對信賴保護規範價值之維繫有極大之威脅。亦即，其提前廢

止舊法非出於無徵稅必要而免除原稅目，反以重行立法之方

式，規避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提高稅率之上限限

制，加重人民負擔，顯屬恣意之立法行為，違反誠信原則。

就此稅率增加一節，即有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稅率

提高上限規定，而屬違法。原審比對前後2部針對採取礦石

課稅之自治條例之內容，認其實質上具有同一性，系爭自治

條例第6條因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而為

無效，上訴人據以依每公噸70元之稅率，以原處分對被上訴

人課徵礦石開採特別稅，其稅額之計算即有違誤之判斷，經

核其認事用法並無不合。上訴主張系爭自治條例乃前自治條

例施行期間屆滿，由代表當時民意之地方議會斟酌地方實際

狀況決定而制定，係依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重行

辦理」之結果，與前自治條例並無同一性云云，亦眛於系爭

自治條例係提前廢止前自治條例而來，非因前自治條例屆期

而重行辦理之事實，自不可採。至上訴人主張其他地方自治

團體關於課徵特別稅之地方自治條例，亦有類似逾越上限增

加稅額之情事，原審應加以審酌一節，基於司法審查乃就個

案而為，不得外溢於其他，原審敘明其他自治團體之案例無

可援用，自無不當。另有關立法院刻正進行地方稅法通則第

4條之修正，財政部所持意見，及有專家學者之鑑定意見

等，因與本院審判權之行使無涉，爰不予論究。

　㈤末按行政訴訟法第44條規定：「（第1項）行政法院認其他

行政機關有輔助一造之必要者，得命其參加訴訟。（第2

項）前項行政機關或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亦得聲請參加。」

係關於輔助參加制度之規定；另依同法第48條規定：「民事

訴訟法第五十九條至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三條至第六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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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於第四十四條之參加訴訟準用之。」即行政訴訟法

第44條輔助參加制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65條至67條關於訴訟

告知之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得

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之第三人。」使第三人有聲請輔助參加訴訟之機會。而民事

訴訟法第65條所稱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依民事審判

權領域之通說見解認為「係指第三人在私法或公法上之法律

關係或權利義務，將因其所輔助之當事人受敗訴判決有致其

直接或間接影響之不利益，倘該當事人獲勝訴判決，即可免

受不利益之情形而言，且不問其敗訴判決之內容為主文之諭

示或理由之判斷，祇需其有致該第三人受不利益之影響者，

均應認其有輔助參加訴訟之利益而涵攝在內，以避免裁判歧

異及紛爭擴大或顯在化」（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1183

號、97年度台抗字第414號、99年度台抗字第191號裁定意旨

參照）。同理於公法訴訟領域內，如第三人之權義或法律關

係將因當事人受敗訴判決而有不利益之影響時，不論其不利

益影響事涉公法或私法，當亦屬得受告知之範圍。查本件上

訴人固向本院遞狀聲請將訴訟告知送達於財政部，所持理由

為：「本案事涉系爭自治條例相關規範之爭議，而系爭自治

條例係經財政部實質審查後，以民國105年6月20日台財稅宇

第10500565841號函同意備查，故由其說明系爭自治條例備

查之經過或提供其他相關資料，實有助本案訴訟程序之進

行。再者，法院對系爭自治條例相關爭議所表示之見解，對

財政部未來對類似之自治條例之審查，或將造成影響，實有

由財政部輔助上訴人参加本件訴訟之必要。」等語（見本院

卷三）。按賦稅為財政部職掌之一，財政部基於主管機關為

落實其施政方針而推動政務，有其政策擬定、立法提案之固

有職權，司法判決結果乃關係個案課稅處分之合法與否，無

涉國家稅務政策決定；判決所持理由為法院之法律見解，均

得公開閱覽，可供財政部於擬定政策、提案修法時參酌思

辨，惟無以撼動財政部之法定職權，難謂其有何等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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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法律關係將因上訴人受敗訴判決而有不利益之影響。從

而，財政部於本件即非屬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上訴人

此部分之聲請於法未合，未便照准送達於財政部告知訴訟，

併予敘明。　

　㈥綜上，原審認定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因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

條第1項前段規定，而為無效，上訴人據以依每公噸70元之

稅率，以原處分對被上訴人課徵礦石開採特別稅，其稅額之

計算即有違誤，而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核無違誤。原審

並闡述系爭自治條例其他條文則與地方稅法通則相關規定尚

無違背，故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在花蓮縣境內開採礦石之行為

課徵特別稅，並非法所不許，惟課稅金額究為若干，尚待花

蓮縣議會依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系爭自治

條例第6條所定稅率重新議決等語。即再予申明，本件經司

法審查認為無效者，為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之稅率，其違法

之理由在於前自治條例施行期間未屆前，以廢止舊法另訂新

法達到對舊法修法之實質結果，逕將稅率提高7倍，違反地

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之規定。故所涉者為前自治條例屆期

（106年1月13日）前之稅額每公噸70元為不合法。雖系爭自

治條例實施期間已屆至，惟實施期間內被上訴人之開採行為

已完成，上訴人核課本件礦石稅之法規範規制效力仍然續

存，故於此範圍內，仍得由花蓮縣議會為系爭自治條例第6

條之修正。至於對自105年6月28日起施行之系爭自治條例應

為如何之調整，方不致出現規避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限

制規範之違法？是否區別期間規定稅額？及應為如何之調

降，以符合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慎重立法之規範意旨等

節，均有待花蓮縣議會審議修正系爭自治條例，司法尚不能

逾越代為決定，以致本件發生於㈠106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

日、㈡108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㈢108年7月1日至同年1

2月31日等3段期間之採礦行為均無稅額規定可據以核算。上

訴人允宜商請花蓮縣議會審議決之，以免貽誤核課期間，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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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敘明。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

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帥　嘉　寶　

                              法官　鄭　小　康

                              法官　林　玫　君

                              法官　洪　慕　芳

                              法官　李　玉　卿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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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167號
上  訴  人  花蓮縣地方稅務局
代  表  人  呂玉枝              
訴訟代理人  劉豐州  律師
            吳典倫  律師
被 上訴 人  福安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正良              
訴訟代理人  陳冠諭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地方稅務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12月30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516號、109年度訴字第546號、110年度訴字第26號合併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依經濟部礦務局礦業權者礦區資料及開採礦石數量通報表通報，以被上訴人於民國㈠106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㈡108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㈢108年7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於花蓮縣境內分別開採礦石㈠1,612,789公噸、㈡100公噸、963,060公噸、㈢1,035,780公噸，按105年6月28日制定之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下稱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規定，分別以106年8月11日花稅土字第1060233057號函、108年8月5日花稅土字第1080233713、1080233714號函、109年2月13日花稅土字第1090230736號函（下合稱原處分）核定課徵礦石開採特別稅應納稅額新臺幣（下同）112,895,230元、7,000元、67,414,200元及72,504,600元。被上訴人不服，分別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及復查決定均撤銷，經原審法院合併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復查決定均撤銷。上訴人不服，乃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之主張、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復查決定，其理由略謂：
　㈠觀諸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揭示之立法目的、第4條、第5條規定之課稅客體與納稅義務人，及第10條所定課稅收入之用途，均與101年10月18日制定、105年6月28日廢止之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下稱前自治條例）並無二致，是該2自治條例之名稱雖稍有不同，惟因所定稅捐構成要件相同，自應認屬同一地方稅，故其稅率之調整，應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限制，即不得超過前自治條例第6條所定每公噸10元之30％。惟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規定為前自治條例規定稅率之700％，明顯違背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屬違法。復觀諸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各款對地方稅所作定義，乃同時包括中央立法及地方立法所課徵之特定稅捐，該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有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調高地方稅原規定稅率（額）以30％為上限之規定，則僅將印花稅、土地增值稅排除於適用範圍以外，依此而論，該通則第2條所定其他地方稅，不問係由中央立法或係地方制定自治條例所課徵者，其稅率調高均應受30％之限制。上訴人所引用立法院90年4月2日第4屆第5會期財政、內政及民族、法制三委員會第一次聯席會議紀錄中，時任財政部長顏慶章所言：「在個別稅法中我們授予他們在原定百分之三十的範圍內，可以調高稅率，其中包括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印花稅等。」僅在舉例說明個別稅法中如已授權地方得調高稅率者，應依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行之，並未表示地方自行課徵之地方稅即不適用該條項規定；至於立法院91年5月29日第5屆第1會期財政委員會第25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所載，時任財政部次長王得山對立法委員陳茂男詢問：為何臨時稅及特別稅未規定最高限額時，答稱：「這部分是授權給地方議會決定。特別稅只能辦四年，如要繼續辦，就要重頭來過；臨時稅是兩年，原則上是由地方議會處理。」等語，無非引述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之內容，並未提及該通則第4條第1項適用範圍之問題。又立法委員周錫瑋、蔡正元於地方稅法通則制定過程雖曾分別提出草案，且於第4條第1項均採取列舉方式，將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娛樂稅列為得以30％為上限調高原規定稅率之對象，然並未為最終三讀通過之條文所採納，則上訴人執上述財政部官員於立法院之說明及個別立法委員提案內容，主張地方政府自行課徵之地方稅，不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所定稅率調高上限所拘束，自非可採。又上訴人另稱苗栗縣、宜蘭縣、桃園市課徵特別稅，亦有稅額調漲幅度逾越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例，如確有其事，乃上述各該自治團體制定之自治條例是否牴觸地方稅法通則而無效之問題，非可據以推論地方政府自行立法課徵之稅捐，其稅率調整無須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限制，故亦無從執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況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揭示地方稅調漲幅度應有一定限制，俾納稅義務人得預測其所應負擔稅捐，且避免國家整體稅負比，不致因地方稅之無節制課徵而波動過大，影響國家整體財政規劃等立法意旨，與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及國家整體或其他地方自治團體之公共利益均密切相關，應為中央立法與地方政府制定自治條例課徵之地方稅所一致遵循，地方政府不得藉詞憲法保障地方自治立法權及地方自治制度，即漫無限制調增地方稅之稅率，故上訴人所稱系爭自治條例課徵之礦石開採特別稅，係就礦石開採行為對花蓮縣之自然環境、居民生計造成之影響，所形成政策，屬自治事項核心領域，故其稅率應由地方自治團體自行訂定，否則將使地方財政更形惡化，有違憲法保障地方自治之精神云云，均不足據為該自治條例第6條可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恣意調高稅率至原規定7倍之正當理由。
　㈡綜上，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因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而為無效，上訴人據以依每公噸70元之稅率，以原處分對被上訴人課徵礦石開採特別稅，其稅額之計算即有違誤。惟系爭自治條例其他條文核與地方稅法通則相關規定尚無違背，故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在花蓮縣境內開採礦石之行為課徵特別稅，並非法所不許，惟課稅金額究為若干，尚待花蓮縣議會依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所定稅率重新議決，由上訴人憑以另為復查決定，原審無從代為決定，為免撤銷原處分將致重行核課時逾越核課期間，致有違稅捐稽徵之公平，爰將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撤銷，由上訴人俟合法稅率決定後，於復查程序重為處分。另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提出「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行政訴訟法律鑑定書」，既未經被上訴人辯論及表示意見，自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等語。
四、上訴意旨略謂：
　㈠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就地方稅固有立法定義，但該通則各條文所指地方稅為何，仍應參酌目的解釋、體系解釋、歷史（立法）解釋等解釋方法，始能明其真義，不能率認地方稅法通則各條文所定之地方稅包含第2條所規定之各種地方稅。舉例而言，若因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之立法定義，而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亦包含附加稅課，則可能會造成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可徵收之附加稅課超出國稅原規定稅率30％限制之結果，此種解釋自非符合規範意旨之解釋。而按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規定之「地方稅」，依其性質應區分為「法定地方稅」（即中央為維持全國法律秩序與生活條件之統一性，立法訂定該稅種，由地方課徵，以統一確保各地方財源），及「任意地方稅」（地方自治團體基於憲法所賦予地方自治之權能而自行開徵）。　
　㈡由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明確使用「開徵」乙詞，且第6條更配合規定開徵之程序，可知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所規定之稅，係指地方政府基於地方財政需要，因地制宜決定額外開徵之新稅，性質上係屬於「任意地方稅」。反觀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既有「原規定稅率」用語，此係針對地方稅中有「原規定稅率（額）」之稅，賦予地方政府調高於30％以內作為「徵收率」之權限，再搭配同條第2項進一步規定第1項稅率之調整實施後，僅能隨「中央原規定稅率」上限調整之用語，可知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規定之對象，乃法定地方稅。換言之，如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之規範對象包含地方自行立法之地方稅，因該稅自始非中央立法徵收，從而不存在所謂「中央原規定稅率」，則同條第2項所定之「中央原規定稅率」等文字即失其意義。又法定地方稅因本身並無施行期間之限制，始有賦予地方在30％範圍內調整徵收率之需要；任意地方稅因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特別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4年，課徵年限屆滿後，地方議會乃適應地方自治之需要，就課徵對象、稅基、稅率等重新檢討，制定新之特別稅自治條例，換言之，任意地方稅並無如法定地方稅所生之「原稅率」問題，可知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所定之地方稅，僅限於法定地方稅。原判決不察，徒以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對地方稅所做之定義係同時包含中央立法及地方立法之地方稅為由，無視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原規定稅率」及第2項特別規定「中央原規定稅率」之用語，即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之規定適用於本件花蓮縣議會自行立法訂定之礦石開採特別稅云云，洵有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不當之違法。復就不予採納上訴人於原審已為之上開主張，未予敘明何以不可採取，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㈢依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4條、第5條之立法目的，顯然即係就地方稅法通則草案（行政院版）之立法總說明所述「開徵新稅」、「調高其地方稅徵收率（額）」及「在現有國稅中附加課徵」等三項立法目的而為規定，亦即，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之立法目的顯然係在賦予地方政府調高地方稅徵收率（額）之權限，而非在規範地方稅之開徵；依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4條、第5條之立法體系架構，第3條第1項本文、第4條第1項本文、第5條第1項本文，乃係分別就地方政府之「開徵新稅」、「調高其地方稅徵收率（額）」及「在現有國稅中附加課徵」之權限賦予而為規定，而各該條文第1項但書及後續項次，則係就上開權限之限制而為規定，亦即，有關地方稅開徵之限制，乃係規定於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並非就地方稅之開徵而為規範，更非有關地方稅開徵限制之規定。又細繹地方稅法通則草案（行政院版）之立法總說明及官員提出之解釋（90年4月2日立法院第4屆第5會期財政、內政及民族、法制三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紀錄、91年5月29日立法院第5屆第1會期財政委員會第25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參照），可知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之「調高稅率」確實係針對法定地方稅所規定。再將地方稅法通則草案第4條第1項規定，就周錫瑋委員提案版本及蔡正元委員提案版本，與行政院提案版本做比較，更可知悉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於立法過程中之共識，係將地方政府得依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調高稅率之客體，僅限定於法定地方稅。則由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之立法歷程觀之，立法者及提案之行政機關於制定時，確實僅係針對法定地方稅為之，而從無將該規定適用於任意地方稅之意思。原判決肯認時任財政部次長之對話係在回應臨時稅及特別稅無最高限額之限制，卻又稱時任財政部次長之對話「無非引述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之內容，不足以認定特別稅不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最高稅額之限制」云云，不但曲解時任財政部次長之答詢內容，造成其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之解釋錯誤，而有適用該規定不當之違法，亦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另自周錫瑋委員發言：「我和蔡委員所提版本與中央的版本只有一個差別，也就是鄉鎮市能否自行開徵稅課……」等語，顯見依周錫瑋及蔡正元等其他提案委員之認知，渠等提案版本與行政院提案版本除鄉鎮市能否自行開徵稅課外，其餘都完全沒有差別，亦即，渠等所擬具草案列舉法定地方稅中之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娛樂稅之範圍，係等同於行政院提出草案排除印花稅及土地增值稅之範圍，是周錫瑋及蔡正元所提案之版本文字，自足做為參考，亦即立法當時，行政院與立法委員各個版本對調高稅率上限的共識都是僅限於中央立法的地方稅，而不包括地方自行立法的地方稅。而關於周錫瑋委員發言之主張，業經上訴人提出在案，原判決未予採納，亦未敘明不可採，除有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不當之違法，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㈣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所謂之「地方稅」，原判決認除「中央立法、地方徵收」之地方稅外，亦兼及於地方自行立法課徵之地方稅云云，但透過文義、歷史、體系及目的因素之檢討，及合憲性之考量，均以專指「中央立法、地方徵收」之地方稅為適當。亦即，中央立法之地方稅法通則至多僅能以維護全國法律秩序與經濟秩序之統一之目的，就中央立法、地方徵收之地方稅，規範地方自治團體補充性調高其稅率之幅度，但就地方自治團體為辦理自治事項之需要而「新開徵」之地方稅，自應由其因地制宜，自為稅捐構成要件之設計，當然不可限制其調整稅率幅度，始合乎憲法保障地方自治制度之要求。是以，最終以合憲性因素複核此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謂「地方稅」，應認其僅指法定地方稅。原判決未慮及此，率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所定之「地方稅」，包含系爭自治條例所開徵之地方稅，自有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不當之違法。　　
　㈤地方稅間是否具同一性之判斷，應以實證法依據是否相同為準，蓋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已規定特別稅施行期間屆滿後，應「重行辦理」，從而該「重行辦理」所立法課徵之地方稅，與前法所定之地方稅，自屬不同之地方稅。又地方稅之制定乃地方民意之展現，前特別稅之施行期間一旦屆滿，是否繼續課徵、課徵之對象及範圍是否變動，應由代表當時民意之地方議會斟酌地方實際狀況決定，如徒以前、後自治條例「實質上」相同，即認前、後之地方稅屬同一地方稅，而認有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之適用，不但與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不符，也與地方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之精神相悖。則系爭自治條例屬新特別稅之開徵，與前自治條例並不具同一性，系爭自治條例所規定之稅率縱與前自治條例不同，亦不屬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規定同一地方稅調高徵收率（額）之情形。原判決認前自治條例與系爭自治條例具同一性，故系爭自治條例有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云云，顯有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及第3條第2項等規定之違誤。另其他縣市諸如苗栗縣、宜蘭縣及桃園市皆有將自行立法開徵之地方稅稅率漲幅超過30％之情形。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所影響者，不僅唯獨上訴人而已，從而如認地方議會於前特別稅自治條例期間屆滿後，重新制定之自治條例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調漲30％之限制，對地方自治之推動將產生嚴重負面影響，自非妥適之解釋。
　㈥按多位立法委員於111年5月間就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所提出之修正案及時任財政部長於同年12月間於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財政、內政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之說明，可證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從頭到尾均不包括任意地方稅，僅專指法定地方稅。又關於法院就地方自治條例有無抽象法規審查權、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之適用範圍、系爭自治條例所定之地方稅是否同一等問題，有多位學者之法律鑑定意見書可參等語，為此請求廢棄原判決，並就廢棄部分，駁回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訴。
五、經核原判決尚無違誤，茲援引如附表所示相關法規補充論述如下： 
　㈠按地方自治條例非屬憲法第170條所定義之法律，本院審查行政處分之違法性，對於作成行政處分之法規依據如屬地方自治條例，自有權審查該條例之規範內容有無「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之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所規定之情事，合先指明。　
  ㈡次按財政收支劃分法第7條明文「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立法課徵稅捐，以本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並應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地方制度法第67條第2項亦明文「地方稅之範圍及課徵，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明確指示地方稅之課徵立法應遵守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自包括課稅權之賦予及其框限之節制，如有違反，依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之規定，即屬無效。次按地方稅法通則自91年立法實行以來，從未修正，為各地方自治團體立法徵收地方稅之框架規範，其中第2條列舉說明地方稅種類，提供地方自治團體增加財源之路徑；另第3條為課徵限制、年限，第4條為調高稅率限制、第6條為制定程序及中央監督等具體規定。可謂已提供增加經費來源之管道，並同時予以一定之限制，避免過度侵害人民之財產權，其旨同時寓有保障納稅義務人之意義。按法律作為規範社會生活之工具，其規定具有引導之作用，為供適用者遵循及預知，其脈絡必須一致合於邏輯，用語必須明確足以理解。在同一部法典中，對於相同事物原則上不應有不同之解釋，尤其已有定義性或說明性之條文，其明確性之要求更甚於其他，以作為同一體系內法律解釋之基礎。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明文「本通則所稱地方稅，指下列各稅：一、財政收支劃分法所稱直轄市及縣（市）稅、臨時稅課。二、地方制度法所稱直轄市及縣（市）特別稅課、臨時稅課及附加稅課。三、地方制度法所稱鄉（鎮、市）臨時稅課。」已明確定義該通則所欲規範之地方稅種類。則該通則內有關地方稅之規定，除別有明文可資適用外，自應以前揭範圍為度。故同通則第4條第1項關於「……得就『其地方稅』原規定稅率（額）上限，於百分之三十範圍內，予以調高，訂定徵收率（額）。……」及第2項「……除因中央原規定稅率（額）上限調整而隨之調整外，二年內不得調高。」之調高上限及期限限制等規定所應適用之範圍，也應為相同解釋。
　㈢上訴意旨仍執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於立法審議時財政部官員詢答紀錄及其他立法委員提出之草案版本，指該條關於稅率調高限制之規定，係針對中央立法地方課徵之「法定地方稅」，不及於地方議會機關制定開徵之「任意地方稅」等原審所不採之理由，指摘原審判決違背法令。查立法過程中官員之詢答及立法委員所持之立場，固屬得為解釋法律之歷史資料，然其究屬民主辯正交換意見之審議，唯待完成立法程序經總統公布之內容，方對人民形成拘束力。當立法資料與法條文字所呈現之客觀文義不盡相符時，歷史解釋即有其界限，應注意法律目的之實現、所涉事項與時俱進之適用經驗、人民權利之保障（尤其對於剝奪或限制人民基本權等重大權益之法規）等等面相，妥適解釋有限之條文文字，以適用該領域內無限變動之社會事實。須知上訴人所稱之「任意地方稅」，大多以地方自治團體地理上擁有的特定資源為稅捐客體(例如本案之礦石稅)，涉及之稅捐主體人數較少且範圍明確，客體類別特定，因此縣級地方自治團體之主管機關調高稅率課徵所面臨之政治阻力較小，也較易採行。然而對納稅義務人而言，此等涉及資源開採之任意地方稅，乃屬間接稅，要透過交易轉嫁予最終消費者。且此等開採行為常有鉅額之先期成本投入，礦石稅之稅額，亦為先期成本之一部，為作成「是否為採礦投資」決策之重要參考因素之一，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預測性。如果此等投入成本事後變動太大，會使原來預期之合理利潤消失甚或產生始料未及之虧損，因此必須要有節制規定，以降低預估成本之變異性，維護納稅義務人對投資收益之合理預期。徵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並立法理由載明：「四、基於租稅法定主義原則，政府明定納稅義務之法律，應就其內容、標的、範圍等予以明確規定，使納稅義務人可預測其應負擔稅捐，因此，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調高其地方稅徵收率（額）時，應明確規定調高幅度，爰明文限制其調高徵收率（額），以原規定稅率（額）上限之百分之三十範圍內為之。」可明其旨。同時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之節制調高稅額規定，並非沒有考量地方自治團體在制定任意地方稅後，因情事變更所新面臨之財政需求壓力，故僅規定原則上二年內不得調高(同條第2項參照)，復透過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之限時法規定(特別稅課至多為4年)，讓地方自治團體之主管機關可以在4年以後重新立法時，思考調整同一稅捐之稅率(額)高低。適用結果即是「能以修法手段，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調升稅率(額)」之期間至多僅有2年(因自特定地方稅調高稅率後起算2年間不能再調高)。可知該條第1項、第2項規定已整體衡酌公私益之衡平，在允給地方自治機關財政立法權充實財源外，同時防止過度侵害人民之財產權以避免難以預期之不利益。故從規範目的以論，本條規定自無排除地方立法之地方稅（即上訴人所指之任意地方稅）之理，更遑論法未明文定義法定地方稅、任意地方稅而區別其適用。此適為花蓮縣議會於98年1月12日首度訂立「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對礦石開採業者開徵礦石稅後，於未屆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所規定之最多開徵年限4年之前，即於100年6月29日以修法方式，將該自治條例第6條原規定計稅基礎，按礦石開採數量每公噸4元，修正為每公噸5.2元之合法基礎。再對照花蓮縣議會接續於101年10月18日制定之前自治條例，於第6條規定稅額為每公噸10元，乃依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重行辦理」之結果，而非同通則第4條第1項所指之「調高」稅率，而無與原稅率相較增加不得超過30%之限制，其理益明；上訴主張地方自治團體為辦理自治事項之需要而「新開徵」之地方稅，但因地制宜，不可限制其調整稅率幅度等語，與上開意旨相符，惟本件應予探究者為系爭自治條例之制定，是否具備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所規定「重行辦理」之實質，另詳論於後。原審引用前述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之立法理由，論述系爭自治條例同有該條第1項前段之適用，核無不合。至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2項：「前項稅率(額)調整實施後，除因中央原規定稅率(額)上限調整而隨之調整外，二年內不得調高。」之適用，乃遇有中央立法調整稅率之上限時，所指向之地方稅不受2年內不得調整之限制而已。上訴意旨援引其中「除因中央原規定稅率(額)上限調整而隨之調整外」等文義，推論第4條第1項之調高比例限制僅係針對中央立法之法定地方稅，而不及於地方開徵之任意地方稅一節，反倒限縮同條第1項之適用範圍，將發生地方立法之地方稅得於施行期限內任意調高稅率，衝擊人民對限時法之預期，形同地方稅法通則有保護規範不足之漏洞。上訴意旨又稱地方立法之地方稅課徵年限最多4年，屆期檢討後認有必要即另訂新自治條例，故無所謂「原稅率」可言一節，則顯然忽視前述花蓮縣議會於98年1月12日首度訂立「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即於未屆課徵年限前之100年6月29日，以修法方式將原「原稅額」4元修正增加30%為5.2元之事實經驗於不論，自不可採。復次，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第3條所指之附加課稅，依該通則第5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辦理自治事項，充裕財源，除關稅、貨物稅及加值型營業稅外，得就現有國稅中附加徵收。但其徵收率不得超過原規定稅率百分之三十。」係就國稅為附加，而規定其附加稅率之上限，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除因配合中央政府增減稅率而調整外，公布實施後2年內不得調高，整條規範乃就地方稅中之附加稅課單獨規定，其文義清楚，即前揭「別有明文可資適用」之情形，自無適用同通則第4條之必要。稽其立法理由：「一、地方政府為辦理地方自治事項，除得以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開徵新稅，及就其地方稅調高徵收率（額）外，如其財政仍有不足，尚須籌措財源支應所需，爰授權地方政府，除關稅、貨物稅及加值型營業稅外，得就現有國稅開徵附加稅課。二、明定地方政府就國稅開徵附加稅課之限制。」亦同此旨。從而，上訴意旨主張「若因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之立法定義，而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亦包含附加稅課，則可能會造成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可徵收之附加稅課超出國稅原規定稅率30％限制之結果，此種解釋自非符合規範意旨之解釋」云云，即難成立。
　㈣按我國憲法保障地方自治制度，地方自治團體亦享有權力分立意義下之「立法權」，地方立法機關制定自治條例，即為立法權作用之行使，於民主法治國家同受一般法治國原則之拘束。次按地方課稅權之賦予，係提供地方自治團體自籌財源之法律權源，在地方自治團體已有中央統籌分配補助款，及其他非稅公課等財源收入下，應在歲出不足或有建設推展之必要時，始得例外為之，自不應容許特別稅等條款長期存在，因之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四年，臨時稅課至多二年，年限屆滿仍需繼續課徵者，應依本通則之規定重行辦理。」以節制特別稅之開徵，及有定期檢討重行辦理立法事項等要求，避免濫行徵稅，侵害人民財產權。因此該條項之期限規定，本質上亦寓有節制稅率增長之功能。故解釋上，基於地方稅法通則之明文指引及法安定性，一個課徵特別稅之自治條例最長應為4年，在4年期間內如有提高稅率，其幅度應不超過原訂稅率之30%；如在年限屆滿前提前終局廢止，應是地方立法機關審酌制定特別稅條例之目的已達，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而為有利於人民之稅賦免除。如於未屆期前予以廢止，另在期間內制定相同目的但超限增加稅額之課稅自治條例，增加人民財產上負擔，自屬悖離地方稅法通則框限地方財政立法權之意旨。原審調查認定前自治條例與系爭自治條例，名稱雖稍有不同，惟所定立法目的、課稅客體、納稅義務人、課稅收入用途等均相同，並無不合。查前自治條例於101年10月18日制定，其第11條規定自102年1月14日起至106年1月13日止為施行期間，具有限時法之性質，人民對此施行期限已具有信賴，信其因時效經過而自動失效。乃花蓮縣議會於101年10月18日所公布之前自治條例實施期間尚未屆至前，即於105年6月28日予以廢止，並同日公布系爭自治條例，在第6條規定以每公噸70元計徵稅額，為舊法規定於第6條之每公噸10元之7倍，無視礦石採集有龐大的先期成本投入，加稅結果將造成礦石取得成本上漲，影響被上訴人之營業損益，對信賴保護規範價值之維繫有極大之威脅。亦即，其提前廢止舊法非出於無徵稅必要而免除原稅目，反以重行立法之方式，規避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提高稅率之上限限制，加重人民負擔，顯屬恣意之立法行為，違反誠信原則。就此稅率增加一節，即有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稅率提高上限規定，而屬違法。原審比對前後2部針對採取礦石課稅之自治條例之內容，認其實質上具有同一性，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因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而為無效，上訴人據以依每公噸70元之稅率，以原處分對被上訴人課徵礦石開採特別稅，其稅額之計算即有違誤之判斷，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不合。上訴主張系爭自治條例乃前自治條例施行期間屆滿，由代表當時民意之地方議會斟酌地方實際狀況決定而制定，係依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重行辦理」之結果，與前自治條例並無同一性云云，亦眛於系爭自治條例係提前廢止前自治條例而來，非因前自治條例屆期而重行辦理之事實，自不可採。至上訴人主張其他地方自治團體關於課徵特別稅之地方自治條例，亦有類似逾越上限增加稅額之情事，原審應加以審酌一節，基於司法審查乃就個案而為，不得外溢於其他，原審敘明其他自治團體之案例無可援用，自無不當。另有關立法院刻正進行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之修正，財政部所持意見，及有專家學者之鑑定意見等，因與本院審判權之行使無涉，爰不予論究。
　㈤末按行政訴訟法第44條規定：「（第1項）行政法院認其他行政機關有輔助一造之必要者，得命其參加訴訟。（第2項）前項行政機關或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亦得聲請參加。」係關於輔助參加制度之規定；另依同法第48條規定：「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九條至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三條至第六十七條之規定，於第四十四條之參加訴訟準用之。」即行政訴訟法第44條輔助參加制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65條至67條關於訴訟告知之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使第三人有聲請輔助參加訴訟之機會。而民事訴訟法第65條所稱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依民事審判權領域之通說見解認為「係指第三人在私法或公法上之法律關係或權利義務，將因其所輔助之當事人受敗訴判決有致其直接或間接影響之不利益，倘該當事人獲勝訴判決，即可免受不利益之情形而言，且不問其敗訴判決之內容為主文之諭示或理由之判斷，祇需其有致該第三人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其有輔助參加訴訟之利益而涵攝在內，以避免裁判歧異及紛爭擴大或顯在化」（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1183號、97年度台抗字第414號、99年度台抗字第191號裁定意旨參照）。同理於公法訴訟領域內，如第三人之權義或法律關係將因當事人受敗訴判決而有不利益之影響時，不論其不利益影響事涉公法或私法，當亦屬得受告知之範圍。查本件上訴人固向本院遞狀聲請將訴訟告知送達於財政部，所持理由為：「本案事涉系爭自治條例相關規範之爭議，而系爭自治條例係經財政部實質審查後，以民國105年6月20日台財稅宇第10500565841號函同意備查，故由其說明系爭自治條例備查之經過或提供其他相關資料，實有助本案訴訟程序之進行。再者，法院對系爭自治條例相關爭議所表示之見解，對財政部未來對類似之自治條例之審查，或將造成影響，實有由財政部輔助上訴人参加本件訴訟之必要。」等語（見本院卷三）。按賦稅為財政部職掌之一，財政部基於主管機關為落實其施政方針而推動政務，有其政策擬定、立法提案之固有職權，司法判決結果乃關係個案課稅處分之合法與否，無涉國家稅務政策決定；判決所持理由為法院之法律見解，均得公開閱覽，可供財政部於擬定政策、提案修法時參酌思辨，惟無以撼動財政部之法定職權，難謂其有何等權利義務或法律關係將因上訴人受敗訴判決而有不利益之影響。從而，財政部於本件即非屬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上訴人此部分之聲請於法未合，未便照准送達於財政部告知訴訟，併予敘明。　
　㈥綜上，原審認定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因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而為無效，上訴人據以依每公噸70元之稅率，以原處分對被上訴人課徵礦石開採特別稅，其稅額之計算即有違誤，而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核無違誤。原審並闡述系爭自治條例其他條文則與地方稅法通則相關規定尚無違背，故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在花蓮縣境內開採礦石之行為課徵特別稅，並非法所不許，惟課稅金額究為若干，尚待花蓮縣議會依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所定稅率重新議決等語。即再予申明，本件經司法審查認為無效者，為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之稅率，其違法之理由在於前自治條例施行期間未屆前，以廢止舊法另訂新法達到對舊法修法之實質結果，逕將稅率提高7倍，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之規定。故所涉者為前自治條例屆期（106年1月13日）前之稅額每公噸70元為不合法。雖系爭自治條例實施期間已屆至，惟實施期間內被上訴人之開採行為已完成，上訴人核課本件礦石稅之法規範規制效力仍然續存，故於此範圍內，仍得由花蓮縣議會為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之修正。至於對自105年6月28日起施行之系爭自治條例應為如何之調整，方不致出現規避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限制規範之違法？是否區別期間規定稅額？及應為如何之調降，以符合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慎重立法之規範意旨等節，均有待花蓮縣議會審議修正系爭自治條例，司法尚不能逾越代為決定，以致本件發生於㈠106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㈡108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㈢108年7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等3段期間之採礦行為均無稅額規定可據以核算。上訴人允宜商請花蓮縣議會審議決之，以免貽誤核課期間，並此敘明。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帥　嘉　寶　
                              法官　鄭　小　康
                              法官　林　玫　君
                              法官　洪　慕　芳
                              法官　李　玉　卿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167號

上  訴  人  花蓮縣地方稅務局

代  表  人  呂玉枝              

訴訟代理人  劉豐州  律師

            吳典倫  律師

被 上訴 人  福安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正良              

訴訟代理人  陳冠諭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地方稅務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

年12月30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516號、109年度訴

字第546號、110年度訴字第26號合併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依經濟部礦務局礦業權者礦區資料及開採礦石數量

    通報表通報，以被上訴人於民國㈠106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

    日、㈡108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㈢108年7月1日至同年12

    月31日，於花蓮縣境內分別開採礦石㈠1,612,789公噸、㈡100

    公噸、963,060公噸、㈢1,035,780公噸，按105年6月28日制

    定之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下稱系爭自治條例）

    第6條規定，分別以106年8月11日花稅土字第1060233057號

    函、108年8月5日花稅土字第1080233713、1080233714號函

    、109年2月13日花稅土字第1090230736號函（下合稱原處分

    ）核定課徵礦石開採特別稅應納稅額新臺幣（下同）112,89

    5,230元、7,000元、67,414,200元及72,504,600元。被上訴

    人不服，分別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原處

    分及復查決定均撤銷，經原審法院合併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復

    查決定均撤銷。上訴人不服，乃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之主張、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

    所載。

三、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復查決定，其理由略謂：

　㈠觀諸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揭示之立法目的、第4條、第5條規定

    之課稅客體與納稅義務人，及第10條所定課稅收入之用途，

    均與101年10月18日制定、105年6月28日廢止之花蓮縣礦石

    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下稱前自治條例）並無二致

    ，是該2自治條例之名稱雖稍有不同，惟因所定稅捐構成要

    件相同，自應認屬同一地方稅，故其稅率之調整，應受地方

    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限制，即不得超過前自治條

    例第6條所定每公噸10元之30％。惟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規定

    為前自治條例規定稅率之700％，明顯違背地方稅法通則第4

    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屬違法。復觀諸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各

    款對地方稅所作定義，乃同時包括中央立法及地方立法所課

    徵之特定稅捐，該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有關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調高地方稅原規定稅率（額）以30％為上限之規

    定，則僅將印花稅、土地增值稅排除於適用範圍以外，依此

    而論，該通則第2條所定其他地方稅，不問係由中央立法或

    係地方制定自治條例所課徵者，其稅率調高均應受30％之限

    制。上訴人所引用立法院90年4月2日第4屆第5會期財政、內

    政及民族、法制三委員會第一次聯席會議紀錄中，時任財政

    部長顏慶章所言：「在個別稅法中我們授予他們在原定百分

    之三十的範圍內，可以調高稅率，其中包括地價稅、土地增

    值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印花稅等。」僅在舉例

    說明個別稅法中如已授權地方得調高稅率者，應依地方稅法

    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行之，並未表示地方自行課徵之地方稅

    即不適用該條項規定；至於立法院91年5月29日第5屆第1會

    期財政委員會第25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所載，時任財政部次

    長王得山對立法委員陳茂男詢問：為何臨時稅及特別稅未規

    定最高限額時，答稱：「這部分是授權給地方議會決定。特

    別稅只能辦四年，如要繼續辦，就要重頭來過；臨時稅是兩

    年，原則上是由地方議會處理。」等語，無非引述地方稅法

    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之內容，並未提及該通則第4條第1項適

    用範圍之問題。又立法委員周錫瑋、蔡正元於地方稅法通則

    制定過程雖曾分別提出草案，且於第4條第1項均採取列舉方

    式，將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娛樂稅列為得

    以30％為上限調高原規定稅率之對象，然並未為最終三讀通

    過之條文所採納，則上訴人執上述財政部官員於立法院之說

    明及個別立法委員提案內容，主張地方政府自行課徵之地方

    稅，不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所定稅率調高上限所

    拘束，自非可採。又上訴人另稱苗栗縣、宜蘭縣、桃園市課

    徵特別稅，亦有稅額調漲幅度逾越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

    前段規定之例，如確有其事，乃上述各該自治團體制定之自

    治條例是否牴觸地方稅法通則而無效之問題，非可據以推論

    地方政府自行立法課徵之稅捐，其稅率調整無須受地方稅法

    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限制，故亦無從執為對上訴人有

    利之認定。況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揭示地方稅調漲幅

    度應有一定限制，俾納稅義務人得預測其所應負擔稅捐，且

    避免國家整體稅負比，不致因地方稅之無節制課徵而波動過

    大，影響國家整體財政規劃等立法意旨，與人民財產權之保

    障及國家整體或其他地方自治團體之公共利益均密切相關，

    應為中央立法與地方政府制定自治條例課徵之地方稅所一致

    遵循，地方政府不得藉詞憲法保障地方自治立法權及地方自

    治制度，即漫無限制調增地方稅之稅率，故上訴人所稱系爭

    自治條例課徵之礦石開採特別稅，係就礦石開採行為對花蓮

    縣之自然環境、居民生計造成之影響，所形成政策，屬自治

    事項核心領域，故其稅率應由地方自治團體自行訂定，否則

    將使地方財政更形惡化，有違憲法保障地方自治之精神云云

    ，均不足據為該自治條例第6條可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

    1項前段規定，恣意調高稅率至原規定7倍之正當理由。

　㈡綜上，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因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

    段規定，而為無效，上訴人據以依每公噸70元之稅率，以原

    處分對被上訴人課徵礦石開採特別稅，其稅額之計算即有違

    誤。惟系爭自治條例其他條文核與地方稅法通則相關規定尚

    無違背，故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在花蓮縣境內開採礦石之行為

    課徵特別稅，並非法所不許，惟課稅金額究為若干，尚待花

    蓮縣議會依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系爭自治

    條例第6條所定稅率重新議決，由上訴人憑以另為復查決定

    ，原審無從代為決定，為免撤銷原處分將致重行核課時逾越

    核課期間，致有違稅捐稽徵之公平，爰將復查決定及訴願決

    定撤銷，由上訴人俟合法稅率決定後，於復查程序重為處分

    。另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提出「花蓮縣礦石開採特

    別稅行政訴訟法律鑑定書」，既未經被上訴人辯論及表示意

    見，自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等語。

四、上訴意旨略謂：

　㈠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就地方稅固有立法定義，但該通則各條文

    所指地方稅為何，仍應參酌目的解釋、體系解釋、歷史（立

    法）解釋等解釋方法，始能明其真義，不能率認地方稅法通

    則各條文所定之地方稅包含第2條所規定之各種地方稅。舉

    例而言，若因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之立法定義，而認地方稅

    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亦包含附加稅課，則可能會造成直轄

    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可徵收之附加稅課超出國稅原規定稅

    率30％限制之結果，此種解釋自非符合規範意旨之解釋。而

    按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規定之「地方稅」，依其性質應區分

    為「法定地方稅」（即中央為維持全國法律秩序與生活條件

    之統一性，立法訂定該稅種，由地方課徵，以統一確保各地

    方財源），及「任意地方稅」（地方自治團體基於憲法所賦

    予地方自治之權能而自行開徵）。　

　㈡由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明確使用「開徵」乙詞，且第6條更配

    合規定開徵之程序，可知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所規定之稅，

    係指地方政府基於地方財政需要，因地制宜決定額外開徵之

    新稅，性質上係屬於「任意地方稅」。反觀地方稅法通則第

    4條第1項規定既有「原規定稅率」用語，此係針對地方稅中

    有「原規定稅率（額）」之稅，賦予地方政府調高於30％以

    內作為「徵收率」之權限，再搭配同條第2項進一步規定第1

    項稅率之調整實施後，僅能隨「中央原規定稅率」上限調整

    之用語，可知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規定之對象，乃法

    定地方稅。換言之，如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之規範對象

    包含地方自行立法之地方稅，因該稅自始非中央立法徵收，

    從而不存在所謂「中央原規定稅率」，則同條第2項所定之

    「中央原規定稅率」等文字即失其意義。又法定地方稅因本

    身並無施行期間之限制，始有賦予地方在30％範圍內調整徵

    收率之需要；任意地方稅因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特

    別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4年，課徵年限屆滿後，地方議會乃

    適應地方自治之需要，就課徵對象、稅基、稅率等重新檢討

    ，制定新之特別稅自治條例，換言之，任意地方稅並無如法

    定地方稅所生之「原稅率」問題，可知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

    所定之地方稅，僅限於法定地方稅。原判決不察，徒以地方

    稅法通則第2條對地方稅所做之定義係同時包含中央立法及

    地方立法之地方稅為由，無視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原

    規定稅率」及第2項特別規定「中央原規定稅率」之用語，

    即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之規定適用於本件花蓮縣議會

    自行立法訂定之礦石開採特別稅云云，洵有適用地方稅法通

    則第4條規定不當之違法。復就不予採納上訴人於原審已為

    之上開主張，未予敘明何以不可採取，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

    違法。

　㈢依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4條、第5條之立法目的，顯然即係

    就地方稅法通則草案（行政院版）之立法總說明所述「開徵

    新稅」、「調高其地方稅徵收率（額）」及「在現有國稅中

    附加課徵」等三項立法目的而為規定，亦即，地方稅法通則

    第4條之立法目的顯然係在賦予地方政府調高地方稅徵收率

    （額）之權限，而非在規範地方稅之開徵；依地方稅法通則

    第3條、第4條、第5條之立法體系架構，第3條第1項本文、

    第4條第1項本文、第5條第1項本文，乃係分別就地方政府之

    「開徵新稅」、「調高其地方稅徵收率（額）」及「在現有

    國稅中附加課徵」之權限賦予而為規定，而各該條文第1項

    但書及後續項次，則係就上開權限之限制而為規定，亦即，

    有關地方稅開徵之限制，乃係規定於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

    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並非就地方稅之開徵而為規範，更非有

    關地方稅開徵限制之規定。又細繹地方稅法通則草案（行政

    院版）之立法總說明及官員提出之解釋（90年4月2日立法院

    第4屆第5會期財政、內政及民族、法制三委員會第1次聯席

    會議紀錄、91年5月29日立法院第5屆第1會期財政委員會第2

    5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參照），可知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之「

    調高稅率」確實係針對法定地方稅所規定。再將地方稅法通

    則草案第4條第1項規定，就周錫瑋委員提案版本及蔡正元委

    員提案版本，與行政院提案版本做比較，更可知悉行政機關

    與立法機關於立法過程中之共識，係將地方政府得依地方稅

    法通則第4條第1項調高稅率之客體，僅限定於法定地方稅。

    則由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之立法歷程觀之，立法者及提案之

    行政機關於制定時，確實僅係針對法定地方稅為之，而從無

    將該規定適用於任意地方稅之意思。原判決肯認時任財政部

    次長之對話係在回應臨時稅及特別稅無最高限額之限制，卻

    又稱時任財政部次長之對話「無非引述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

    第2項規定……之內容，不足以認定特別稅不受地方稅法通則

    第4條第1項最高稅額之限制」云云，不但曲解時任財政部次

    長之答詢內容，造成其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之解

    釋錯誤，而有適用該規定不當之違法，亦有判決理由矛盾之

    違法。另自周錫瑋委員發言：「我和蔡委員所提版本與中央

    的版本只有一個差別，也就是鄉鎮市能否自行開徵稅課……」

    等語，顯見依周錫瑋及蔡正元等其他提案委員之認知，渠等

    提案版本與行政院提案版本除鄉鎮市能否自行開徵稅課外，

    其餘都完全沒有差別，亦即，渠等所擬具草案列舉法定地方

    稅中之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娛樂稅之範圍

    ，係等同於行政院提出草案排除印花稅及土地增值稅之範圍

    ，是周錫瑋及蔡正元所提案之版本文字，自足做為參考，亦

    即立法當時，行政院與立法委員各個版本對調高稅率上限的

    共識都是僅限於中央立法的地方稅，而不包括地方自行立法

    的地方稅。而關於周錫瑋委員發言之主張，業經上訴人提出

    在案，原判決未予採納，亦未敘明不可採，除有適用地方稅

    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不當之違法，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

    法。

　㈣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所謂之「地方稅」，原判決認除「中央立

    法、地方徵收」之地方稅外，亦兼及於地方自行立法課徵之

    地方稅云云，但透過文義、歷史、體系及目的因素之檢討，

    及合憲性之考量，均以專指「中央立法、地方徵收」之地方

    稅為適當。亦即，中央立法之地方稅法通則至多僅能以維護

    全國法律秩序與經濟秩序之統一之目的，就中央立法、地方

    徵收之地方稅，規範地方自治團體補充性調高其稅率之幅度

    ，但就地方自治團體為辦理自治事項之需要而「新開徵」之

    地方稅，自應由其因地制宜，自為稅捐構成要件之設計，當

    然不可限制其調整稅率幅度，始合乎憲法保障地方自治制度

    之要求。是以，最終以合憲性因素複核此地方稅法通則第4

    條第1項所謂「地方稅」，應認其僅指法定地方稅。原判決

    未慮及此，率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所定之「地方

    稅」，包含系爭自治條例所開徵之地方稅，自有適用地方稅

    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不當之違法。　　

　㈤地方稅間是否具同一性之判斷，應以實證法依據是否相同為

    準，蓋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已規定特別稅施行期間屆滿

    後，應「重行辦理」，從而該「重行辦理」所立法課徵之地

    方稅，與前法所定之地方稅，自屬不同之地方稅。又地方稅

    之制定乃地方民意之展現，前特別稅之施行期間一旦屆滿，

    是否繼續課徵、課徵之對象及範圍是否變動，應由代表當時

    民意之地方議會斟酌地方實際狀況決定，如徒以前、後自治

    條例「實質上」相同，即認前、後之地方稅屬同一地方稅，

    而認有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之適用，不但與地方稅法通

    則第3條第2項規定不符，也與地方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之精

    神相悖。則系爭自治條例屬新特別稅之開徵，與前自治條例

    並不具同一性，系爭自治條例所規定之稅率縱與前自治條例

    不同，亦不屬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規定同一地方稅調

    高徵收率（額）之情形。原判決認前自治條例與系爭自治條

    例具同一性，故系爭自治條例有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

    定之適用云云，顯有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及第3條

    第2項等規定之違誤。另其他縣市諸如苗栗縣、宜蘭縣及桃

    園市皆有將自行立法開徵之地方稅稅率漲幅超過30％之情形

    。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所影響者，不僅唯獨上訴人而已

    ，從而如認地方議會於前特別稅自治條例期間屆滿後，重新

    制定之自治條例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調漲30％之限制

    ，對地方自治之推動將產生嚴重負面影響，自非妥適之解釋

    。

　㈥按多位立法委員於111年5月間就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所提

    出之修正案及時任財政部長於同年12月間於立法院第10屆第

    6會期財政、內政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之說明，可證地方稅

    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從頭到尾均不包括任意地方稅，僅專

    指法定地方稅。又關於法院就地方自治條例有無抽象法規審

    查權、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之適用範圍、系爭自治條例

    所定之地方稅是否同一等問題，有多位學者之法律鑑定意見

    書可參等語，為此請求廢棄原判決，並就廢棄部分，駁回被

    上訴人於原審之訴。

五、經核原判決尚無違誤，茲援引如附表所示相關法規補充論述

    如下： 

　㈠按地方自治條例非屬憲法第170條所定義之法律，本院審查行

    政處分之違法性，對於作成行政處分之法規依據如屬地方自

    治條例，自有權審查該條例之規範內容有無「與憲法、法律

    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

    效」之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所規定之情事，合先指明。

    　

  ㈡次按財政收支劃分法第7條明文「直轄市、縣(市)及鄉(鎮、

    市)立法課徵稅捐，以本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並應依地方

    稅法通則之規定。」地方制度法第67條第2項亦明文「地方

    稅之範圍及課徵，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明確指示地方

    稅之課徵立法應遵守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自包括課稅權之

    賦予及其框限之節制，如有違反，依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

    項之規定，即屬無效。次按地方稅法通則自91年立法實行以

    來，從未修正，為各地方自治團體立法徵收地方稅之框架規

    範，其中第2條列舉說明地方稅種類，提供地方自治團體增

    加財源之路徑；另第3條為課徵限制、年限，第4條為調高稅

    率限制、第6條為制定程序及中央監督等具體規定。可謂已

    提供增加經費來源之管道，並同時予以一定之限制，避免過

    度侵害人民之財產權，其旨同時寓有保障納稅義務人之意義

    。按法律作為規範社會生活之工具，其規定具有引導之作用

    ，為供適用者遵循及預知，其脈絡必須一致合於邏輯，用語

    必須明確足以理解。在同一部法典中，對於相同事物原則上

    不應有不同之解釋，尤其已有定義性或說明性之條文，其明

    確性之要求更甚於其他，以作為同一體系內法律解釋之基礎

    。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明文「本通則所稱地方稅，指下列各

    稅：一、財政收支劃分法所稱直轄市及縣（市）稅、臨時稅

    課。二、地方制度法所稱直轄市及縣（市）特別稅課、臨時

    稅課及附加稅課。三、地方制度法所稱鄉（鎮、市）臨時稅

    課。」已明確定義該通則所欲規範之地方稅種類。則該通則

    內有關地方稅之規定，除別有明文可資適用外，自應以前揭

    範圍為度。故同通則第4條第1項關於「……得就『其地方稅』原

    規定稅率（額）上限，於百分之三十範圍內，予以調高，訂

    定徵收率（額）。……」及第2項「……除因中央原規定稅率（

    額）上限調整而隨之調整外，二年內不得調高。」之調高上

    限及期限限制等規定所應適用之範圍，也應為相同解釋。

　㈢上訴意旨仍執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於立法審議時財政部官員詢

    答紀錄及其他立法委員提出之草案版本，指該條關於稅率調

    高限制之規定，係針對中央立法地方課徵之「法定地方稅」

    ，不及於地方議會機關制定開徵之「任意地方稅」等原審所

    不採之理由，指摘原審判決違背法令。查立法過程中官員之

    詢答及立法委員所持之立場，固屬得為解釋法律之歷史資料

    ，然其究屬民主辯正交換意見之審議，唯待完成立法程序經

    總統公布之內容，方對人民形成拘束力。當立法資料與法條

    文字所呈現之客觀文義不盡相符時，歷史解釋即有其界限，

    應注意法律目的之實現、所涉事項與時俱進之適用經驗、人

    民權利之保障（尤其對於剝奪或限制人民基本權等重大權益

    之法規）等等面相，妥適解釋有限之條文文字，以適用該領

    域內無限變動之社會事實。須知上訴人所稱之「任意地方稅

    」，大多以地方自治團體地理上擁有的特定資源為稅捐客體

    (例如本案之礦石稅)，涉及之稅捐主體人數較少且範圍明確

    ，客體類別特定，因此縣級地方自治團體之主管機關調高稅

    率課徵所面臨之政治阻力較小，也較易採行。然而對納稅義

    務人而言，此等涉及資源開採之任意地方稅，乃屬間接稅，

    要透過交易轉嫁予最終消費者。且此等開採行為常有鉅額之

    先期成本投入，礦石稅之稅額，亦為先期成本之一部，為作

    成「是否為採礦投資」決策之重要參考因素之一，必須具有

    一定程度的可預測性。如果此等投入成本事後變動太大，會

    使原來預期之合理利潤消失甚或產生始料未及之虧損，因此

    必須要有節制規定，以降低預估成本之變異性，維護納稅義

    務人對投資收益之合理預期。徵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

    並立法理由載明：「四、基於租稅法定主義原則，政府明定

    納稅義務之法律，應就其內容、標的、範圍等予以明確規定

    ，使納稅義務人可預測其應負擔稅捐，因此，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調高其地方稅徵收率（額）時，應明確規定調

    高幅度，爰明文限制其調高徵收率（額），以原規定稅率（

    額）上限之百分之三十範圍內為之。」可明其旨。同時地方

    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之節制調高稅額規定，並非沒有考量地

    方自治團體在制定任意地方稅後，因情事變更所新面臨之財

    政需求壓力，故僅規定原則上二年內不得調高(同條第2項參

    照)，復透過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之限時法規定(特別稅

    課至多為4年)，讓地方自治團體之主管機關可以在4年以後

    重新立法時，思考調整同一稅捐之稅率(額)高低。適用結果

    即是「能以修法手段，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調升稅

    率(額)」之期間至多僅有2年(因自特定地方稅調高稅率後起

    算2年間不能再調高)。可知該條第1項、第2項規定已整體衡

    酌公私益之衡平，在允給地方自治機關財政立法權充實財源

    外，同時防止過度侵害人民之財產權以避免難以預期之不利

    益。故從規範目的以論，本條規定自無排除地方立法之地方

    稅（即上訴人所指之任意地方稅）之理，更遑論法未明文定

    義法定地方稅、任意地方稅而區別其適用。此適為花蓮縣議

    會於98年1月12日首度訂立「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

    例」，對礦石開採業者開徵礦石稅後，於未屆地方稅法通則

    第3條第2項所規定之最多開徵年限4年之前，即於100年6月2

    9日以修法方式，將該自治條例第6條原規定計稅基礎，按礦

    石開採數量每公噸4元，修正為每公噸5.2元之合法基礎。再

    對照花蓮縣議會接續於101年10月18日制定之前自治條例，

    於第6條規定稅額為每公噸10元，乃依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

    2項「重行辦理」之結果，而非同通則第4條第1項所指之「

    調高」稅率，而無與原稅率相較增加不得超過30%之限制，

    其理益明；上訴主張地方自治團體為辦理自治事項之需要而

    「新開徵」之地方稅，但因地制宜，不可限制其調整稅率幅

    度等語，與上開意旨相符，惟本件應予探究者為系爭自治條

    例之制定，是否具備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所規定「重行

    辦理」之實質，另詳論於後。原審引用前述地方稅法通則第

    4條之立法理由，論述系爭自治條例同有該條第1項前段之適

    用，核無不合。至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2項：「前項稅率(

    額)調整實施後，除因中央原規定稅率(額)上限調整而隨之

    調整外，二年內不得調高。」之適用，乃遇有中央立法調整

    稅率之上限時，所指向之地方稅不受2年內不得調整之限制

    而已。上訴意旨援引其中「除因中央原規定稅率(額)上限調

    整而隨之調整外」等文義，推論第4條第1項之調高比例限制

    僅係針對中央立法之法定地方稅，而不及於地方開徵之任意

    地方稅一節，反倒限縮同條第1項之適用範圍，將發生地方

    立法之地方稅得於施行期限內任意調高稅率，衝擊人民對限

    時法之預期，形同地方稅法通則有保護規範不足之漏洞。上

    訴意旨又稱地方立法之地方稅課徵年限最多4年，屆期檢討

    後認有必要即另訂新自治條例，故無所謂「原稅率」可言一

    節，則顯然忽視前述花蓮縣議會於98年1月12日首度訂立「

    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即於未屆課徵年限前之

    100年6月29日，以修法方式將原「原稅額」4元修正增加30%

    為5.2元之事實經驗於不論，自不可採。復次，地方稅法通

    則第2條、第3條所指之附加課稅，依該通則第5條第1項規定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辦理自治事項，充裕財源，

    除關稅、貨物稅及加值型營業稅外，得就現有國稅中附加徵

    收。但其徵收率不得超過原規定稅率百分之三十。」係就國

    稅為附加，而規定其附加稅率之上限，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

    ，除因配合中央政府增減稅率而調整外，公布實施後2年內

    不得調高，整條規範乃就地方稅中之附加稅課單獨規定，其

    文義清楚，即前揭「別有明文可資適用」之情形，自無適用

    同通則第4條之必要。稽其立法理由：「一、地方政府為辦

    理地方自治事項，除得以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開徵新稅，及

    就其地方稅調高徵收率（額）外，如其財政仍有不足，尚須

    籌措財源支應所需，爰授權地方政府，除關稅、貨物稅及加

    值型營業稅外，得就現有國稅開徵附加稅課。二、明定地方

    政府就國稅開徵附加稅課之限制。」亦同此旨。從而，上訴

    意旨主張「若因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之立法定義，而認地方

    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亦包含附加稅課，則可能會造成直

    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可徵收之附加稅課超出國稅原規定

    稅率30％限制之結果，此種解釋自非符合規範意旨之解釋」

    云云，即難成立。

　㈣按我國憲法保障地方自治制度，地方自治團體亦享有權力分

    立意義下之「立法權」，地方立法機關制定自治條例，即為

    立法權作用之行使，於民主法治國家同受一般法治國原則之

    拘束。次按地方課稅權之賦予，係提供地方自治團體自籌財

    源之法律權源，在地方自治團體已有中央統籌分配補助款，

    及其他非稅公課等財源收入下，應在歲出不足或有建設推展

    之必要時，始得例外為之，自不應容許特別稅等條款長期存

    在，因之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特別稅課及附加

    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四年，臨時稅課至多二年，年限屆滿仍

    需繼續課徵者，應依本通則之規定重行辦理。」以節制特別

    稅之開徵，及有定期檢討重行辦理立法事項等要求，避免濫

    行徵稅，侵害人民財產權。因此該條項之期限規定，本質上

    亦寓有節制稅率增長之功能。故解釋上，基於地方稅法通則

    之明文指引及法安定性，一個課徵特別稅之自治條例最長應

    為4年，在4年期間內如有提高稅率，其幅度應不超過原訂稅

    率之30%；如在年限屆滿前提前終局廢止，應是地方立法機

    關審酌制定特別稅條例之目的已達，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而

    為有利於人民之稅賦免除。如於未屆期前予以廢止，另在期

    間內制定相同目的但超限增加稅額之課稅自治條例，增加人

    民財產上負擔，自屬悖離地方稅法通則框限地方財政立法權

    之意旨。原審調查認定前自治條例與系爭自治條例，名稱雖

    稍有不同，惟所定立法目的、課稅客體、納稅義務人、課稅

    收入用途等均相同，並無不合。查前自治條例於101年10月1

    8日制定，其第11條規定自102年1月14日起至106年1月13日

    止為施行期間，具有限時法之性質，人民對此施行期限已具

    有信賴，信其因時效經過而自動失效。乃花蓮縣議會於101

    年10月18日所公布之前自治條例實施期間尚未屆至前，即於

    105年6月28日予以廢止，並同日公布系爭自治條例，在第6

    條規定以每公噸70元計徵稅額，為舊法規定於第6條之每公

    噸10元之7倍，無視礦石採集有龐大的先期成本投入，加稅

    結果將造成礦石取得成本上漲，影響被上訴人之營業損益，

    對信賴保護規範價值之維繫有極大之威脅。亦即，其提前廢

    止舊法非出於無徵稅必要而免除原稅目，反以重行立法之方

    式，規避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提高稅率之上限限制

    ，加重人民負擔，顯屬恣意之立法行為，違反誠信原則。就

    此稅率增加一節，即有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稅率提

    高上限規定，而屬違法。原審比對前後2部針對採取礦石課

    稅之自治條例之內容，認其實質上具有同一性，系爭自治條

    例第6條因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而為無

    效，上訴人據以依每公噸70元之稅率，以原處分對被上訴人

    課徵礦石開採特別稅，其稅額之計算即有違誤之判斷，經核

    其認事用法並無不合。上訴主張系爭自治條例乃前自治條例

    施行期間屆滿，由代表當時民意之地方議會斟酌地方實際狀

    況決定而制定，係依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重行辦

    理」之結果，與前自治條例並無同一性云云，亦眛於系爭自

    治條例係提前廢止前自治條例而來，非因前自治條例屆期而

    重行辦理之事實，自不可採。至上訴人主張其他地方自治團

    體關於課徵特別稅之地方自治條例，亦有類似逾越上限增加

    稅額之情事，原審應加以審酌一節，基於司法審查乃就個案

    而為，不得外溢於其他，原審敘明其他自治團體之案例無可

    援用，自無不當。另有關立法院刻正進行地方稅法通則第4

    條之修正，財政部所持意見，及有專家學者之鑑定意見等，

    因與本院審判權之行使無涉，爰不予論究。

　㈤末按行政訴訟法第44條規定：「（第1項）行政法院認其他行

    政機關有輔助一造之必要者，得命其參加訴訟。（第2項）

    前項行政機關或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亦得聲請參加。」係關

    於輔助參加制度之規定；另依同法第48條規定：「民事訴訟

    法第五十九條至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三條至第六十七條之規

    定，於第四十四條之參加訴訟準用之。」即行政訴訟法第44

    條輔助參加制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65條至67條關於訴訟告知

    之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得於訴

    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

    三人。」使第三人有聲請輔助參加訴訟之機會。而民事訴訟

    法第65條所稱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依民事審判權領

    域之通說見解認為「係指第三人在私法或公法上之法律關係

    或權利義務，將因其所輔助之當事人受敗訴判決有致其直接

    或間接影響之不利益，倘該當事人獲勝訴判決，即可免受不

    利益之情形而言，且不問其敗訴判決之內容為主文之諭示或

    理由之判斷，祇需其有致該第三人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

    認其有輔助參加訴訟之利益而涵攝在內，以避免裁判歧異及

    紛爭擴大或顯在化」（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1183號、97

    年度台抗字第414號、99年度台抗字第191號裁定意旨參照）

    。同理於公法訴訟領域內，如第三人之權義或法律關係將因

    當事人受敗訴判決而有不利益之影響時，不論其不利益影響

    事涉公法或私法，當亦屬得受告知之範圍。查本件上訴人固

    向本院遞狀聲請將訴訟告知送達於財政部，所持理由為：「

    本案事涉系爭自治條例相關規範之爭議，而系爭自治條例係

    經財政部實質審查後，以民國105年6月20日台財稅宇第1050

    0565841號函同意備查，故由其說明系爭自治條例備查之經

    過或提供其他相關資料，實有助本案訴訟程序之進行。再者

    ，法院對系爭自治條例相關爭議所表示之見解，對財政部未

    來對類似之自治條例之審查，或將造成影響，實有由財政部

    輔助上訴人参加本件訴訟之必要。」等語（見本院卷三）。

    按賦稅為財政部職掌之一，財政部基於主管機關為落實其施

    政方針而推動政務，有其政策擬定、立法提案之固有職權，

    司法判決結果乃關係個案課稅處分之合法與否，無涉國家稅

    務政策決定；判決所持理由為法院之法律見解，均得公開閱

    覽，可供財政部於擬定政策、提案修法時參酌思辨，惟無以

    撼動財政部之法定職權，難謂其有何等權利義務或法律關係

    將因上訴人受敗訴判決而有不利益之影響。從而，財政部於

    本件即非屬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上訴人此部分之聲請

    於法未合，未便照准送達於財政部告知訴訟，併予敘明。　

　㈥綜上，原審認定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因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

    條第1項前段規定，而為無效，上訴人據以依每公噸70元之

    稅率，以原處分對被上訴人課徵礦石開採特別稅，其稅額之

    計算即有違誤，而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核無違誤。原審

    並闡述系爭自治條例其他條文則與地方稅法通則相關規定尚

    無違背，故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在花蓮縣境內開採礦石之行為

    課徵特別稅，並非法所不許，惟課稅金額究為若干，尚待花

    蓮縣議會依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系爭自治

    條例第6條所定稅率重新議決等語。即再予申明，本件經司

    法審查認為無效者，為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之稅率，其違法

    之理由在於前自治條例施行期間未屆前，以廢止舊法另訂新

    法達到對舊法修法之實質結果，逕將稅率提高7倍，違反地

    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之規定。故所涉者為前自治條例屆期

    （106年1月13日）前之稅額每公噸70元為不合法。雖系爭自

    治條例實施期間已屆至，惟實施期間內被上訴人之開採行為

    已完成，上訴人核課本件礦石稅之法規範規制效力仍然續存

    ，故於此範圍內，仍得由花蓮縣議會為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

    之修正。至於對自105年6月28日起施行之系爭自治條例應為

    如何之調整，方不致出現規避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限制

    規範之違法？是否區別期間規定稅額？及應為如何之調降，

    以符合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慎重立法之規範意旨等節，

    均有待花蓮縣議會審議修正系爭自治條例，司法尚不能逾越

    代為決定，以致本件發生於㈠106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㈡

    108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㈢108年7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

    等3段期間之採礦行為均無稅額規定可據以核算。上訴人允

    宜商請花蓮縣議會審議決之，以免貽誤核課期間，並此敘明

    。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帥　嘉　寶　

                              法官　鄭　小　康

                              法官　林　玫　君

                              法官　洪　慕　芳

                              法官　李　玉　卿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167號

上  訴  人  花蓮縣地方稅務局

代  表  人  呂玉枝              

訴訟代理人  劉豐州  律師

            吳典倫  律師

被 上訴 人  福安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正良              

訴訟代理人  陳冠諭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地方稅務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12月30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516號、109年度訴字第546號、110年度訴字第26號合併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依經濟部礦務局礦業權者礦區資料及開採礦石數量通報表通報，以被上訴人於民國㈠106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㈡108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㈢108年7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於花蓮縣境內分別開採礦石㈠1,612,789公噸、㈡100公噸、963,060公噸、㈢1,035,780公噸，按105年6月28日制定之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下稱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規定，分別以106年8月11日花稅土字第1060233057號函、108年8月5日花稅土字第1080233713、1080233714號函、109年2月13日花稅土字第1090230736號函（下合稱原處分）核定課徵礦石開採特別稅應納稅額新臺幣（下同）112,895,230元、7,000元、67,414,200元及72,504,600元。被上訴人不服，分別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及復查決定均撤銷，經原審法院合併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復查決定均撤銷。上訴人不服，乃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之主張、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復查決定，其理由略謂：

　㈠觀諸系爭自治條例第1條揭示之立法目的、第4條、第5條規定之課稅客體與納稅義務人，及第10條所定課稅收入之用途，均與101年10月18日制定、105年6月28日廢止之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下稱前自治條例）並無二致，是該2自治條例之名稱雖稍有不同，惟因所定稅捐構成要件相同，自應認屬同一地方稅，故其稅率之調整，應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限制，即不得超過前自治條例第6條所定每公噸10元之30％。惟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規定為前自治條例規定稅率之700％，明顯違背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屬違法。復觀諸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各款對地方稅所作定義，乃同時包括中央立法及地方立法所課徵之特定稅捐，該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有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調高地方稅原規定稅率（額）以30％為上限之規定，則僅將印花稅、土地增值稅排除於適用範圍以外，依此而論，該通則第2條所定其他地方稅，不問係由中央立法或係地方制定自治條例所課徵者，其稅率調高均應受30％之限制。上訴人所引用立法院90年4月2日第4屆第5會期財政、內政及民族、法制三委員會第一次聯席會議紀錄中，時任財政部長顏慶章所言：「在個別稅法中我們授予他們在原定百分之三十的範圍內，可以調高稅率，其中包括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印花稅等。」僅在舉例說明個別稅法中如已授權地方得調高稅率者，應依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行之，並未表示地方自行課徵之地方稅即不適用該條項規定；至於立法院91年5月29日第5屆第1會期財政委員會第25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所載，時任財政部次長王得山對立法委員陳茂男詢問：為何臨時稅及特別稅未規定最高限額時，答稱：「這部分是授權給地方議會決定。特別稅只能辦四年，如要繼續辦，就要重頭來過；臨時稅是兩年，原則上是由地方議會處理。」等語，無非引述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之內容，並未提及該通則第4條第1項適用範圍之問題。又立法委員周錫瑋、蔡正元於地方稅法通則制定過程雖曾分別提出草案，且於第4條第1項均採取列舉方式，將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娛樂稅列為得以30％為上限調高原規定稅率之對象，然並未為最終三讀通過之條文所採納，則上訴人執上述財政部官員於立法院之說明及個別立法委員提案內容，主張地方政府自行課徵之地方稅，不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所定稅率調高上限所拘束，自非可採。又上訴人另稱苗栗縣、宜蘭縣、桃園市課徵特別稅，亦有稅額調漲幅度逾越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例，如確有其事，乃上述各該自治團體制定之自治條例是否牴觸地方稅法通則而無效之問題，非可據以推論地方政府自行立法課徵之稅捐，其稅率調整無須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限制，故亦無從執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況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揭示地方稅調漲幅度應有一定限制，俾納稅義務人得預測其所應負擔稅捐，且避免國家整體稅負比，不致因地方稅之無節制課徵而波動過大，影響國家整體財政規劃等立法意旨，與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及國家整體或其他地方自治團體之公共利益均密切相關，應為中央立法與地方政府制定自治條例課徵之地方稅所一致遵循，地方政府不得藉詞憲法保障地方自治立法權及地方自治制度，即漫無限制調增地方稅之稅率，故上訴人所稱系爭自治條例課徵之礦石開採特別稅，係就礦石開採行為對花蓮縣之自然環境、居民生計造成之影響，所形成政策，屬自治事項核心領域，故其稅率應由地方自治團體自行訂定，否則將使地方財政更形惡化，有違憲法保障地方自治之精神云云，均不足據為該自治條例第6條可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恣意調高稅率至原規定7倍之正當理由。

　㈡綜上，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因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而為無效，上訴人據以依每公噸70元之稅率，以原處分對被上訴人課徵礦石開採特別稅，其稅額之計算即有違誤。惟系爭自治條例其他條文核與地方稅法通則相關規定尚無違背，故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在花蓮縣境內開採礦石之行為課徵特別稅，並非法所不許，惟課稅金額究為若干，尚待花蓮縣議會依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所定稅率重新議決，由上訴人憑以另為復查決定，原審無從代為決定，為免撤銷原處分將致重行核課時逾越核課期間，致有違稅捐稽徵之公平，爰將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撤銷，由上訴人俟合法稅率決定後，於復查程序重為處分。另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提出「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行政訴訟法律鑑定書」，既未經被上訴人辯論及表示意見，自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等語。

四、上訴意旨略謂：

　㈠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就地方稅固有立法定義，但該通則各條文所指地方稅為何，仍應參酌目的解釋、體系解釋、歷史（立法）解釋等解釋方法，始能明其真義，不能率認地方稅法通則各條文所定之地方稅包含第2條所規定之各種地方稅。舉例而言，若因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之立法定義，而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亦包含附加稅課，則可能會造成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可徵收之附加稅課超出國稅原規定稅率30％限制之結果，此種解釋自非符合規範意旨之解釋。而按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規定之「地方稅」，依其性質應區分為「法定地方稅」（即中央為維持全國法律秩序與生活條件之統一性，立法訂定該稅種，由地方課徵，以統一確保各地方財源），及「任意地方稅」（地方自治團體基於憲法所賦予地方自治之權能而自行開徵）。　

　㈡由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明確使用「開徵」乙詞，且第6條更配合規定開徵之程序，可知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所規定之稅，係指地方政府基於地方財政需要，因地制宜決定額外開徵之新稅，性質上係屬於「任意地方稅」。反觀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既有「原規定稅率」用語，此係針對地方稅中有「原規定稅率（額）」之稅，賦予地方政府調高於30％以內作為「徵收率」之權限，再搭配同條第2項進一步規定第1項稅率之調整實施後，僅能隨「中央原規定稅率」上限調整之用語，可知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規定之對象，乃法定地方稅。換言之，如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之規範對象包含地方自行立法之地方稅，因該稅自始非中央立法徵收，從而不存在所謂「中央原規定稅率」，則同條第2項所定之「中央原規定稅率」等文字即失其意義。又法定地方稅因本身並無施行期間之限制，始有賦予地方在30％範圍內調整徵收率之需要；任意地方稅因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特別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4年，課徵年限屆滿後，地方議會乃適應地方自治之需要，就課徵對象、稅基、稅率等重新檢討，制定新之特別稅自治條例，換言之，任意地方稅並無如法定地方稅所生之「原稅率」問題，可知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所定之地方稅，僅限於法定地方稅。原判決不察，徒以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對地方稅所做之定義係同時包含中央立法及地方立法之地方稅為由，無視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原規定稅率」及第2項特別規定「中央原規定稅率」之用語，即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之規定適用於本件花蓮縣議會自行立法訂定之礦石開採特別稅云云，洵有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不當之違法。復就不予採納上訴人於原審已為之上開主張，未予敘明何以不可採取，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㈢依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4條、第5條之立法目的，顯然即係就地方稅法通則草案（行政院版）之立法總說明所述「開徵新稅」、「調高其地方稅徵收率（額）」及「在現有國稅中附加課徵」等三項立法目的而為規定，亦即，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之立法目的顯然係在賦予地方政府調高地方稅徵收率（額）之權限，而非在規範地方稅之開徵；依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4條、第5條之立法體系架構，第3條第1項本文、第4條第1項本文、第5條第1項本文，乃係分別就地方政府之「開徵新稅」、「調高其地方稅徵收率（額）」及「在現有國稅中附加課徵」之權限賦予而為規定，而各該條文第1項但書及後續項次，則係就上開權限之限制而為規定，亦即，有關地方稅開徵之限制，乃係規定於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並非就地方稅之開徵而為規範，更非有關地方稅開徵限制之規定。又細繹地方稅法通則草案（行政院版）之立法總說明及官員提出之解釋（90年4月2日立法院第4屆第5會期財政、內政及民族、法制三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紀錄、91年5月29日立法院第5屆第1會期財政委員會第25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參照），可知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之「調高稅率」確實係針對法定地方稅所規定。再將地方稅法通則草案第4條第1項規定，就周錫瑋委員提案版本及蔡正元委員提案版本，與行政院提案版本做比較，更可知悉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於立法過程中之共識，係將地方政府得依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調高稅率之客體，僅限定於法定地方稅。則由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之立法歷程觀之，立法者及提案之行政機關於制定時，確實僅係針對法定地方稅為之，而從無將該規定適用於任意地方稅之意思。原判決肯認時任財政部次長之對話係在回應臨時稅及特別稅無最高限額之限制，卻又稱時任財政部次長之對話「無非引述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之內容，不足以認定特別稅不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最高稅額之限制」云云，不但曲解時任財政部次長之答詢內容，造成其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之解釋錯誤，而有適用該規定不當之違法，亦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另自周錫瑋委員發言：「我和蔡委員所提版本與中央的版本只有一個差別，也就是鄉鎮市能否自行開徵稅課……」等語，顯見依周錫瑋及蔡正元等其他提案委員之認知，渠等提案版本與行政院提案版本除鄉鎮市能否自行開徵稅課外，其餘都完全沒有差別，亦即，渠等所擬具草案列舉法定地方稅中之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娛樂稅之範圍，係等同於行政院提出草案排除印花稅及土地增值稅之範圍，是周錫瑋及蔡正元所提案之版本文字，自足做為參考，亦即立法當時，行政院與立法委員各個版本對調高稅率上限的共識都是僅限於中央立法的地方稅，而不包括地方自行立法的地方稅。而關於周錫瑋委員發言之主張，業經上訴人提出在案，原判決未予採納，亦未敘明不可採，除有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不當之違法，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㈣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所謂之「地方稅」，原判決認除「中央立法、地方徵收」之地方稅外，亦兼及於地方自行立法課徵之地方稅云云，但透過文義、歷史、體系及目的因素之檢討，及合憲性之考量，均以專指「中央立法、地方徵收」之地方稅為適當。亦即，中央立法之地方稅法通則至多僅能以維護全國法律秩序與經濟秩序之統一之目的，就中央立法、地方徵收之地方稅，規範地方自治團體補充性調高其稅率之幅度，但就地方自治團體為辦理自治事項之需要而「新開徵」之地方稅，自應由其因地制宜，自為稅捐構成要件之設計，當然不可限制其調整稅率幅度，始合乎憲法保障地方自治制度之要求。是以，最終以合憲性因素複核此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謂「地方稅」，應認其僅指法定地方稅。原判決未慮及此，率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所定之「地方稅」，包含系爭自治條例所開徵之地方稅，自有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不當之違法。　　

　㈤地方稅間是否具同一性之判斷，應以實證法依據是否相同為準，蓋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已規定特別稅施行期間屆滿後，應「重行辦理」，從而該「重行辦理」所立法課徵之地方稅，與前法所定之地方稅，自屬不同之地方稅。又地方稅之制定乃地方民意之展現，前特別稅之施行期間一旦屆滿，是否繼續課徵、課徵之對象及範圍是否變動，應由代表當時民意之地方議會斟酌地方實際狀況決定，如徒以前、後自治條例「實質上」相同，即認前、後之地方稅屬同一地方稅，而認有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之適用，不但與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不符，也與地方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之精神相悖。則系爭自治條例屬新特別稅之開徵，與前自治條例並不具同一性，系爭自治條例所規定之稅率縱與前自治條例不同，亦不屬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所規定同一地方稅調高徵收率（額）之情形。原判決認前自治條例與系爭自治條例具同一性，故系爭自治條例有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云云，顯有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及第3條第2項等規定之違誤。另其他縣市諸如苗栗縣、宜蘭縣及桃園市皆有將自行立法開徵之地方稅稅率漲幅超過30％之情形。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所影響者，不僅唯獨上訴人而已，從而如認地方議會於前特別稅自治條例期間屆滿後，重新制定之自治條例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調漲30％之限制，對地方自治之推動將產生嚴重負面影響，自非妥適之解釋。

　㈥按多位立法委員於111年5月間就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所提出之修正案及時任財政部長於同年12月間於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財政、內政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之說明，可證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從頭到尾均不包括任意地方稅，僅專指法定地方稅。又關於法院就地方自治條例有無抽象法規審查權、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之適用範圍、系爭自治條例所定之地方稅是否同一等問題，有多位學者之法律鑑定意見書可參等語，為此請求廢棄原判決，並就廢棄部分，駁回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訴。

五、經核原判決尚無違誤，茲援引如附表所示相關法規補充論述如下： 

　㈠按地方自治條例非屬憲法第170條所定義之法律，本院審查行政處分之違法性，對於作成行政處分之法規依據如屬地方自治條例，自有權審查該條例之規範內容有無「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之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所規定之情事，合先指明。　

  ㈡次按財政收支劃分法第7條明文「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立法課徵稅捐，以本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並應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地方制度法第67條第2項亦明文「地方稅之範圍及課徵，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明確指示地方稅之課徵立法應遵守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自包括課稅權之賦予及其框限之節制，如有違反，依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1項之規定，即屬無效。次按地方稅法通則自91年立法實行以來，從未修正，為各地方自治團體立法徵收地方稅之框架規範，其中第2條列舉說明地方稅種類，提供地方自治團體增加財源之路徑；另第3條為課徵限制、年限，第4條為調高稅率限制、第6條為制定程序及中央監督等具體規定。可謂已提供增加經費來源之管道，並同時予以一定之限制，避免過度侵害人民之財產權，其旨同時寓有保障納稅義務人之意義。按法律作為規範社會生活之工具，其規定具有引導之作用，為供適用者遵循及預知，其脈絡必須一致合於邏輯，用語必須明確足以理解。在同一部法典中，對於相同事物原則上不應有不同之解釋，尤其已有定義性或說明性之條文，其明確性之要求更甚於其他，以作為同一體系內法律解釋之基礎。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明文「本通則所稱地方稅，指下列各稅：一、財政收支劃分法所稱直轄市及縣（市）稅、臨時稅課。二、地方制度法所稱直轄市及縣（市）特別稅課、臨時稅課及附加稅課。三、地方制度法所稱鄉（鎮、市）臨時稅課。」已明確定義該通則所欲規範之地方稅種類。則該通則內有關地方稅之規定，除別有明文可資適用外，自應以前揭範圍為度。故同通則第4條第1項關於「……得就『其地方稅』原規定稅率（額）上限，於百分之三十範圍內，予以調高，訂定徵收率（額）。……」及第2項「……除因中央原規定稅率（額）上限調整而隨之調整外，二年內不得調高。」之調高上限及期限限制等規定所應適用之範圍，也應為相同解釋。

　㈢上訴意旨仍執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於立法審議時財政部官員詢答紀錄及其他立法委員提出之草案版本，指該條關於稅率調高限制之規定，係針對中央立法地方課徵之「法定地方稅」，不及於地方議會機關制定開徵之「任意地方稅」等原審所不採之理由，指摘原審判決違背法令。查立法過程中官員之詢答及立法委員所持之立場，固屬得為解釋法律之歷史資料，然其究屬民主辯正交換意見之審議，唯待完成立法程序經總統公布之內容，方對人民形成拘束力。當立法資料與法條文字所呈現之客觀文義不盡相符時，歷史解釋即有其界限，應注意法律目的之實現、所涉事項與時俱進之適用經驗、人民權利之保障（尤其對於剝奪或限制人民基本權等重大權益之法規）等等面相，妥適解釋有限之條文文字，以適用該領域內無限變動之社會事實。須知上訴人所稱之「任意地方稅」，大多以地方自治團體地理上擁有的特定資源為稅捐客體(例如本案之礦石稅)，涉及之稅捐主體人數較少且範圍明確，客體類別特定，因此縣級地方自治團體之主管機關調高稅率課徵所面臨之政治阻力較小，也較易採行。然而對納稅義務人而言，此等涉及資源開採之任意地方稅，乃屬間接稅，要透過交易轉嫁予最終消費者。且此等開採行為常有鉅額之先期成本投入，礦石稅之稅額，亦為先期成本之一部，為作成「是否為採礦投資」決策之重要參考因素之一，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預測性。如果此等投入成本事後變動太大，會使原來預期之合理利潤消失甚或產生始料未及之虧損，因此必須要有節制規定，以降低預估成本之變異性，維護納稅義務人對投資收益之合理預期。徵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並立法理由載明：「四、基於租稅法定主義原則，政府明定納稅義務之法律，應就其內容、標的、範圍等予以明確規定，使納稅義務人可預測其應負擔稅捐，因此，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調高其地方稅徵收率（額）時，應明確規定調高幅度，爰明文限制其調高徵收率（額），以原規定稅率（額）上限之百分之三十範圍內為之。」可明其旨。同時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之節制調高稅額規定，並非沒有考量地方自治團體在制定任意地方稅後，因情事變更所新面臨之財政需求壓力，故僅規定原則上二年內不得調高(同條第2項參照)，復透過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之限時法規定(特別稅課至多為4年)，讓地方自治團體之主管機關可以在4年以後重新立法時，思考調整同一稅捐之稅率(額)高低。適用結果即是「能以修法手段，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規定調升稅率(額)」之期間至多僅有2年(因自特定地方稅調高稅率後起算2年間不能再調高)。可知該條第1項、第2項規定已整體衡酌公私益之衡平，在允給地方自治機關財政立法權充實財源外，同時防止過度侵害人民之財產權以避免難以預期之不利益。故從規範目的以論，本條規定自無排除地方立法之地方稅（即上訴人所指之任意地方稅）之理，更遑論法未明文定義法定地方稅、任意地方稅而區別其適用。此適為花蓮縣議會於98年1月12日首度訂立「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對礦石開採業者開徵礦石稅後，於未屆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所規定之最多開徵年限4年之前，即於100年6月29日以修法方式，將該自治條例第6條原規定計稅基礎，按礦石開採數量每公噸4元，修正為每公噸5.2元之合法基礎。再對照花蓮縣議會接續於101年10月18日制定之前自治條例，於第6條規定稅額為每公噸10元，乃依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重行辦理」之結果，而非同通則第4條第1項所指之「調高」稅率，而無與原稅率相較增加不得超過30%之限制，其理益明；上訴主張地方自治團體為辦理自治事項之需要而「新開徵」之地方稅，但因地制宜，不可限制其調整稅率幅度等語，與上開意旨相符，惟本件應予探究者為系爭自治條例之制定，是否具備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所規定「重行辦理」之實質，另詳論於後。原審引用前述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之立法理由，論述系爭自治條例同有該條第1項前段之適用，核無不合。至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2項：「前項稅率(額)調整實施後，除因中央原規定稅率(額)上限調整而隨之調整外，二年內不得調高。」之適用，乃遇有中央立法調整稅率之上限時，所指向之地方稅不受2年內不得調整之限制而已。上訴意旨援引其中「除因中央原規定稅率(額)上限調整而隨之調整外」等文義，推論第4條第1項之調高比例限制僅係針對中央立法之法定地方稅，而不及於地方開徵之任意地方稅一節，反倒限縮同條第1項之適用範圍，將發生地方立法之地方稅得於施行期限內任意調高稅率，衝擊人民對限時法之預期，形同地方稅法通則有保護規範不足之漏洞。上訴意旨又稱地方立法之地方稅課徵年限最多4年，屆期檢討後認有必要即另訂新自治條例，故無所謂「原稅率」可言一節，則顯然忽視前述花蓮縣議會於98年1月12日首度訂立「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即於未屆課徵年限前之100年6月29日，以修法方式將原「原稅額」4元修正增加30%為5.2元之事實經驗於不論，自不可採。復次，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第3條所指之附加課稅，依該通則第5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辦理自治事項，充裕財源，除關稅、貨物稅及加值型營業稅外，得就現有國稅中附加徵收。但其徵收率不得超過原規定稅率百分之三十。」係就國稅為附加，而規定其附加稅率之上限，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除因配合中央政府增減稅率而調整外，公布實施後2年內不得調高，整條規範乃就地方稅中之附加稅課單獨規定，其文義清楚，即前揭「別有明文可資適用」之情形，自無適用同通則第4條之必要。稽其立法理由：「一、地方政府為辦理地方自治事項，除得以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開徵新稅，及就其地方稅調高徵收率（額）外，如其財政仍有不足，尚須籌措財源支應所需，爰授權地方政府，除關稅、貨物稅及加值型營業稅外，得就現有國稅開徵附加稅課。二、明定地方政府就國稅開徵附加稅課之限制。」亦同此旨。從而，上訴意旨主張「若因地方稅法通則第2條之立法定義，而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規定亦包含附加稅課，則可能會造成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可徵收之附加稅課超出國稅原規定稅率30％限制之結果，此種解釋自非符合規範意旨之解釋」云云，即難成立。

　㈣按我國憲法保障地方自治制度，地方自治團體亦享有權力分立意義下之「立法權」，地方立法機關制定自治條例，即為立法權作用之行使，於民主法治國家同受一般法治國原則之拘束。次按地方課稅權之賦予，係提供地方自治團體自籌財源之法律權源，在地方自治團體已有中央統籌分配補助款，及其他非稅公課等財源收入下，應在歲出不足或有建設推展之必要時，始得例外為之，自不應容許特別稅等條款長期存在，因之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之課徵年限至多四年，臨時稅課至多二年，年限屆滿仍需繼續課徵者，應依本通則之規定重行辦理。」以節制特別稅之開徵，及有定期檢討重行辦理立法事項等要求，避免濫行徵稅，侵害人民財產權。因此該條項之期限規定，本質上亦寓有節制稅率增長之功能。故解釋上，基於地方稅法通則之明文指引及法安定性，一個課徵特別稅之自治條例最長應為4年，在4年期間內如有提高稅率，其幅度應不超過原訂稅率之30%；如在年限屆滿前提前終局廢止，應是地方立法機關審酌制定特別稅條例之目的已達，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而為有利於人民之稅賦免除。如於未屆期前予以廢止，另在期間內制定相同目的但超限增加稅額之課稅自治條例，增加人民財產上負擔，自屬悖離地方稅法通則框限地方財政立法權之意旨。原審調查認定前自治條例與系爭自治條例，名稱雖稍有不同，惟所定立法目的、課稅客體、納稅義務人、課稅收入用途等均相同，並無不合。查前自治條例於101年10月18日制定，其第11條規定自102年1月14日起至106年1月13日止為施行期間，具有限時法之性質，人民對此施行期限已具有信賴，信其因時效經過而自動失效。乃花蓮縣議會於101年10月18日所公布之前自治條例實施期間尚未屆至前，即於105年6月28日予以廢止，並同日公布系爭自治條例，在第6條規定以每公噸70元計徵稅額，為舊法規定於第6條之每公噸10元之7倍，無視礦石採集有龐大的先期成本投入，加稅結果將造成礦石取得成本上漲，影響被上訴人之營業損益，對信賴保護規範價值之維繫有極大之威脅。亦即，其提前廢止舊法非出於無徵稅必要而免除原稅目，反以重行立法之方式，規避適用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提高稅率之上限限制，加重人民負擔，顯屬恣意之立法行為，違反誠信原則。就此稅率增加一節，即有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稅率提高上限規定，而屬違法。原審比對前後2部針對採取礦石課稅之自治條例之內容，認其實質上具有同一性，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因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而為無效，上訴人據以依每公噸70元之稅率，以原處分對被上訴人課徵礦石開採特別稅，其稅額之計算即有違誤之判斷，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不合。上訴主張系爭自治條例乃前自治條例施行期間屆滿，由代表當時民意之地方議會斟酌地方實際狀況決定而制定，係依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規定「重行辦理」之結果，與前自治條例並無同一性云云，亦眛於系爭自治條例係提前廢止前自治條例而來，非因前自治條例屆期而重行辦理之事實，自不可採。至上訴人主張其他地方自治團體關於課徵特別稅之地方自治條例，亦有類似逾越上限增加稅額之情事，原審應加以審酌一節，基於司法審查乃就個案而為，不得外溢於其他，原審敘明其他自治團體之案例無可援用，自無不當。另有關立法院刻正進行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之修正，財政部所持意見，及有專家學者之鑑定意見等，因與本院審判權之行使無涉，爰不予論究。

　㈤末按行政訴訟法第44條規定：「（第1項）行政法院認其他行政機關有輔助一造之必要者，得命其參加訴訟。（第2項）前項行政機關或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亦得聲請參加。」係關於輔助參加制度之規定；另依同法第48條規定：「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九條至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三條至第六十七條之規定，於第四十四條之參加訴訟準用之。」即行政訴訟法第44條輔助參加制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65條至67條關於訴訟告知之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使第三人有聲請輔助參加訴訟之機會。而民事訴訟法第65條所稱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依民事審判權領域之通說見解認為「係指第三人在私法或公法上之法律關係或權利義務，將因其所輔助之當事人受敗訴判決有致其直接或間接影響之不利益，倘該當事人獲勝訴判決，即可免受不利益之情形而言，且不問其敗訴判決之內容為主文之諭示或理由之判斷，祇需其有致該第三人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其有輔助參加訴訟之利益而涵攝在內，以避免裁判歧異及紛爭擴大或顯在化」（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1183號、97年度台抗字第414號、99年度台抗字第191號裁定意旨參照）。同理於公法訴訟領域內，如第三人之權義或法律關係將因當事人受敗訴判決而有不利益之影響時，不論其不利益影響事涉公法或私法，當亦屬得受告知之範圍。查本件上訴人固向本院遞狀聲請將訴訟告知送達於財政部，所持理由為：「本案事涉系爭自治條例相關規範之爭議，而系爭自治條例係經財政部實質審查後，以民國105年6月20日台財稅宇第10500565841號函同意備查，故由其說明系爭自治條例備查之經過或提供其他相關資料，實有助本案訴訟程序之進行。再者，法院對系爭自治條例相關爭議所表示之見解，對財政部未來對類似之自治條例之審查，或將造成影響，實有由財政部輔助上訴人参加本件訴訟之必要。」等語（見本院卷三）。按賦稅為財政部職掌之一，財政部基於主管機關為落實其施政方針而推動政務，有其政策擬定、立法提案之固有職權，司法判決結果乃關係個案課稅處分之合法與否，無涉國家稅務政策決定；判決所持理由為法院之法律見解，均得公開閱覽，可供財政部於擬定政策、提案修法時參酌思辨，惟無以撼動財政部之法定職權，難謂其有何等權利義務或法律關係將因上訴人受敗訴判決而有不利益之影響。從而，財政部於本件即非屬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上訴人此部分之聲請於法未合，未便照准送達於財政部告知訴訟，併予敘明。　

　㈥綜上，原審認定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因牴觸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而為無效，上訴人據以依每公噸70元之稅率，以原處分對被上訴人課徵礦石開採特別稅，其稅額之計算即有違誤，而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核無違誤。原審並闡述系爭自治條例其他條文則與地方稅法通則相關規定尚無違背，故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在花蓮縣境內開採礦石之行為課徵特別稅，並非法所不許，惟課稅金額究為若干，尚待花蓮縣議會依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所定稅率重新議決等語。即再予申明，本件經司法審查認為無效者，為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之稅率，其違法之理由在於前自治條例施行期間未屆前，以廢止舊法另訂新法達到對舊法修法之實質結果，逕將稅率提高7倍，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之規定。故所涉者為前自治條例屆期（106年1月13日）前之稅額每公噸70元為不合法。雖系爭自治條例實施期間已屆至，惟實施期間內被上訴人之開採行為已完成，上訴人核課本件礦石稅之法規範規制效力仍然續存，故於此範圍內，仍得由花蓮縣議會為系爭自治條例第6條之修正。至於對自105年6月28日起施行之系爭自治條例應為如何之調整，方不致出現規避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限制規範之違法？是否區別期間規定稅額？及應為如何之調降，以符合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第2項慎重立法之規範意旨等節，均有待花蓮縣議會審議修正系爭自治條例，司法尚不能逾越代為決定，以致本件發生於㈠106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㈡108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㈢108年7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等3段期間之採礦行為均無稅額規定可據以核算。上訴人允宜商請花蓮縣議會審議決之，以免貽誤核課期間，並此敘明。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帥　嘉　寶　

                              法官　鄭　小　康

                              法官　林　玫　君

                              法官　洪　慕　芳

                              法官　李　玉　卿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